
聲 請 人 興 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設 ：台 中 市 西 區 梅 川 西 路 一 段 2 3 號

代 表 人 楊 文 彬

住 同 上

代 理 人 練 家 雄 律 師 、，秦 國 樟 律 飾

德 律 國 際 專 利 商 標 法 律 事 務 所  

地 址 ：台 中 市 南 屯 區 永 春 東 一 路 5 4 9 號 

電 話 ：04-23808393 傳 真 ：04-2 3 8 0 8 3 9 5

1 I 為就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]2 條 第 1、3項 及 同 法 第 2 4條 第 1 項

2 規 定 恐 憲 法 第 7 條人民平等權及蕙法第 1 5 條所保障之締約自由\ v

3 | 權 ，依法謹呈聲請書聲請大院解釋：

^ 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5 I 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6 年度訴字第 2 1 6 9號 判 決 （附件一） 、

0 |臺灣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度判字第2 0 5號 判 決 （附件二）所依據之原住

1 I 民 族 工 作 權 無 障 法 第 2 4條 第 1 項 ，有損及憲法上所保障之人民平等
■ [ .、 /

s 權 ，另同法 i  1 2 條 第 1 項則限制人民締約上之自由，亦違反 E 法第 

9 2 2 條保障人民權益之規定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

f〇 :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，向 大 院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。

N | 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12 | 緣聲請人依政府採購法標得台_ 縣大雅鄉文雅國民小學午餐公辦

。|民營廠商評選採購案等9 6件 ，履約期間聲請人僱用原住民人數未達原 

丨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 1 2條 第 1 項之標準，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

會依同法第 1 2條規定向聲請人追繳原住民就業代金。聲請人則以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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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 4條第[項前段賦予政府機關三年缓衝期間之規定應一體適用於依 

政府採購法得標之斑商為由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答辯。

案經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％ 年度訴字第 2 1 6 9號 判 決 ：此三 

年緩衝期間所以僅賦予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乃因渠 

等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4 條 及 第 5 條 規 定 ，平時即應照比例進 

用 原 住 民 ，其所負的義務程度遠較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内始須照比例 

僱用原住民者為高，又公部門於進用人員時，因受限於員額編制及任 

用資格問題，且公部門進用人員亦需受到各該職缺管理辦法或聘用條 

例 之 規 範 ，故規範主體不同、適用期間密度、執行方式亦有所差異， 

立法者為此為合理差別待遇，並未違反平等原則等為由駁回聲請人之 

訴 訟 。嗣經聲請人提起上訴，經臺灣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度判字第205 

號判決敗訴確定在案，惟該院並未就前開聲請人所主張事項予以表明 

見 解 。

另觀諸同法第2 4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，政 府 機 關 、公立學校及公營 

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之人數，經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介者，於主管機 

關未推介進用人員前，免 繳 代 金 。惟立法者未就一般民營事業有相同 k 

之 規 定 ，對此無異於賦予上開公部門得以脫免繳納代金責任之藉口，

此間差別性待遇難謂有其合理之依據存在。

綜 上 所 陳 ，原住民族工作權\益保障法針對原住民於工作權益上設 

有保障比例之規定，迫使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必須聘僱一定數量之原 

住 民 ，已限制人民 - 約 自 由 。另同法對於政府機關等公部門不僅設有 

三年緩衝期之規定，更甚制定免除課予代金之後門條款，此顯然偏向 

政府機關等公部門而予以優惠性差別待遇，致使一般民營機構無法與 

其有同等例外規定之適用而需面臨高額代金之徵收，顯然有違平等原 

則 *是原住民工作權益保障法第 1 2條 及 第 2 4 條 第 1 項之規 t 題畫煙 

害签喪1 1 蓋專 1 2 2 逢 逆 盤 生 各 土 f  j及締約自由權。

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― 、 人民之缔約自由乃受憲法保障，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 12 

條規定要求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須僱用原住民達一定比例，限制 

人民締約自由之權且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規定，應予宣 

告 違 憲 。

1.按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 

用 、收 益 及 處 分 ，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。憲法 

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使財產所有人得一財產之存續狀 

態行使其自甴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 

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屐其人袼之生活資源；憲法第二十二條保 

障人民之契約自由，使契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締約方式及締 

約 内 容 ，以確保與他人交換生活資源之自由。惟因個人生活技 

能強弱 有 別 ，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，為求 

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國家自得於不違反 1 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

之 範 圍 内 ，以法律限制人民缔約之自由，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 

權 。此 為 大 院 釋 字 第 5 8 0號解釋所明白揭橥。

2■.查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1 2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規 定 ，依政 

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 

約期間僱用原住民，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◊ 如得標 

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標準者，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

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。是本條規定強制要求國内員工總人數逾 

一百人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應僱用百分之一以上的原 

住民二査麗 ® 7念 金 的 蟲 曼 .，^卩艮素彳得標廠商選.擇.締硿對象 

—各 I 电」

3 .就上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 * 因契約自由涉 

及確保人民獲得族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實



源 ，故就本件涉及選擇締約對象自由權之限制，應至少採取中 

度 審 查 標 準 ，即在目的合憲審查方面，要求系爭限制自由之法 

律所追求目的需是重要公益；手 段 適 合 、必要與合比例審查方 

面 ，就立法事實之認定，在斟酌一切相關情況、事實與知識之 

基 礎 上 ，審查立法者的事實判斷是否合乎事理、說 得 過 去 ，因 

而可以支持（參 大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釋 字 第 5 8 4號 許 宗力大  

法官協同意見書） 。

4 .首先就目的合憲審查方面，系爭法律追求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 

益 ，應符合重要公益之要件。然就手段適合性審查方面，系爭 

條文不分得標廠商產業類別，一律要求僱用百分之一以上的原 

住 民 ，單從文義上似乎可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益，然實際上原 

住民族原住民整體教育程度明顯偏低，從事的工作多以低技術 

性或體力性的工作為主。而此種因教育程度影響工作型態及工 

資 ，且受教育機會又與家庭經濟狀況有關，這 是 歷 史 、文 化 、 

社會環境的長期影響所導致的結果，要扭轉現狀需長時間的培 

育 ，並透過制度性的協助及培植方可達成，非 一 蹴 可 幾 。此為 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自承（附件三） ，是系爭條文在手段 

上並不適宜達到其所追求之目的。另就手段必要性審查：系爭 

條文不分得標廠商產業類別及政府採購案之内容，一律要求僱 

用百分之一以上的原住民，否則即受到代金的處罰，對照行政 

機關為促進就業，仍 可 採 取 類 似 「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 

方案」等補助或補贴方案協助原住民就業，是系爭條文在手段 

上顯然並非屬於最小侵害手段。

、 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係以實質平等為依歸，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 

障 法 第 2 4 條 規 定 第 1 項賦予政府機關等公部門享有三年緩衝期 

間及免予繳納代金之條件規定，然就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且國内員 

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之廠商並未設有類似規定，顯有侵害憲法保 

障人民平等權，違反平等原則之嫌。



1. 桉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 男 女 、宗 敎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 

律上一律平等。中華民國憲法第7 條定有明文。而憲法第七條 

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 

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 

的 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。此為 

大院釋 字 第 2 1 1、4 8 5、5 % 號解釋所闡明。是立法機關於法規 

範上欲為差別待遇之際，即應具備合理差異之基礎，始能謂符 

合憲法第7 條所揭橥之實質平等原則，而此即為平等權之核心。

2 .  查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2 4條 第 〗 項 規 定 ，立法者不 

僅賦予各級政府機關及公部門於應僱用原住民達第五條所定之 

比 例 ，得有三年 缓衝期，另變相給予其免予缴:納代金責任之免 

貴 條 件 。縱立法者有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6 年 度 訴 字 第 2169 

號 判 決 所 述 ，考量公部門機關受限於員額編制、任用實格問題 

及平時有僱用原住民之義務等理由，惟仍無法符合作為合理性 

差別待遇之基礎，且難謂無恣意之嫌。

3 .  蓋單就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之法律關係來看，政府公部門與受僱 

原住民雙方法律關係確實為私法上僱用契約行為無疑，法院見 

解認為公部門人員之進用，亦需受到各該職缺之管理辦法或聘 

用條例之規範等云云 * 惟何謂職缺管理辦法，其 内 容 為 何 ，未 

見法院詳細說明其中差異，且就一般民營企業而言，企業内部 

同樣也有職務上各種管理規則應予以遵循，且企業組織於招暮 

員工同時也需面臨到内部編制的變更、招募人才條件及應徵聘 

僱人選流動率不確定等狀況，是 就 此 而 言 ，政府機關公部門與 

民營企業間並無二致。

4 .  次就政府機關公部門平時即有僱用原住民之義務部分以觀，一 

般民營企業一旦參與政府採購，依照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 

之 規 定 ，於契約存續期間得標廠商即須符合該法雇用原住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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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準 ，無法自行選擇雇用對象。及至契約終止後，民營企業仍 

然受到勞動基準法之拘束而不能即時調整員工結構，是故於此 

情 形 下 ，民營企業於平時依法即有雇用原住民勞工之必要，此 

與政府機關等公部門平時具有雇用原住民並無不同，縱法規範 

上要求政府機關等公部門有雇用原住民之義務，惟政府機關等 

公部門有所遑反之際，並無其他實際罰則或懲處，其結論與民 

營企業相同均應繳納代金，則 以 此 而 論 ，政府機關等公部門與 

民營企業間並無合理差別待遇之基礎，卻立法者給予政府機關 

三 年 緩 衝 期 間 之 優 惠 性 待 遇 ，無視於民間業者亦相同面臨難 

題 ，其中差別待遇復無合理之基礎，顯與憲法上平等原則相違 

背 。再者依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 1 2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依前 

項規定僱用之原住民於待工期間，應辦理職前訓練；其訓練費 

用應由政府補助；其 補 助 條 件 、期 間 及 數 額 ，由中央勞工主管 

機關另以辦法定之。然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遲 

至民國9 4年 1 月 2 5 曰方以勞職公字第 0940500307號令訂定發 

布原住民待工期間職前訓練經費補助辦法。立法機關於立法之 

際未給予本條施行之緩衝期間在先，行政機關復又未依法協助 

輔 助 廠 商 於 後 ，置廠商背負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義務於不顧，顯 

非當初立法之目的。

5 .又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第2 4條 第 1 項但書以政府機關等公 

部門於函請主管機關推介而未獲推介前，即免繳代金之責，則 

形同報備免責之情事。蓋徵人求才皆有一定程度之不確定性， 

涉及人選、求職意願、本職學能等事項，並非一開出職缺需求， 

即有適當人選前來應聘，此不論係政府機關公部門抑或民營企 

業 皆 然 。若以原住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之目的係為保障原住民 

就 業 ，且充實原住民族综合發展基金以促進原住民族發展之推 

動 ，則於未僱用足額之原住民時，應一梘同仁均負繳納代金之 

責 ，今卻以報備推介未果為免貴之擋箭牌，將實質促進原住民



I ; 族發展基金充實之責任完全轉嫁由民間企業承擔，此亦顯然違

^ ! 反憲法所保障之平等真諦。

 ̂； 6 .綜 上 所 陳 ，政府機關等公部門與民營企業在招暮人才、組織管

 ̂ 理 及 變 動 、法規義務上並無二致，意即此間並無合理差別待遇

5 之 基 礎 ，立法者卻予政府機關公部鬥缓衝期及變相免责條款等

6 ； 優惠性待遇，與憲法上平等原則不相符合，有違 E 之 虞 。

H 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!

附 件 〗 ：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 6 年度訴字第 2 1 6 9號判決影本。

附 件 2 :臺灣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度判字第 2 0 5號判決影本。
；

丨附件 3 :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9 9 年 3 月 5 日新聞稿影本《

此 致 

司 法 院 公 鑒

具 狀 人 ：興農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：揚文彬 ；… ..

撰 狀 人 ：練家雄律師、陳 國 樟 律 師 洁 頸 _ 斤 :
防  t v k n :i0 ir；r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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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!理 S S 士生
樺想鹭日月晉

主旨：爲聲請人因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事件，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

員會（下稱「原民會」）於民國（下同）97年 6 月 3 日原民衛 

字第 0970027125號行政處分書命補繳代金，嗣經提起訴願遭 

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，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

院 98年 4 月 2 日97年度訴字第2942■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

98年 6 月 2 5日98年度裁字第1557號裁定駁回確定，因認上 

開確定裁判所適用之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、政府採 

購法第邠條及第113條 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]07丨I条及第 

108條第2 項 ，有抵觸憲法第7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，爱依 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及同法第8條規 

定 1呈請人院解釋。請 鑒 核 。

說明=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12條第 ] 、3 項 、政府採購法第98條 

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、108條 ，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 

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，均爲無效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宫審理案件 

法第5條第1項第2■款及同法第8條規定，聲請解釋，以維憲法 

保障人民櫂益之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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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緣聲請人前標得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菸事業部「香煙類委外辦 

理平面媒體（雜誌）廣告刊登」、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「爲 

辦理衛生教育宣導-採購壹週刊別冊內頁廣告（四頁）案」、臺 

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酒事業部「『壹週刊』刊登平面廣告16篇」 

等 4 項標案，於 94年 9 月 1 FI至 95年 9 月 3 0日履約期間內， 

_內僱用員:工總人數逾100人 ，惟僱用原住民人數未達原住民族 

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第 1項之標準，遭原民會依同條第3 項之 

規定，於 97年 6 月 3 td以原民衛字第0970027125號行政處分書 

命聲請人繳納代金新臺幣（下同）558,624元 （附件二）。聲請人 

因+服上開行政處分，依法提起訴願，惟遭行政院於97年 10月 

8 H 以院臺訴字第0970090182號決定書駁回訴願（附件二）；聲 

請人不服，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復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 

4 月 2 日97年度訴字第2942號判決、最高行政法院98年 6 月 25 

曰98年度裁字第1557號裁定駿回確定在案〔附件四及附件五） 

茲因上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原住民族工7乍權保障法第12 

條 、政府採購法第98條 '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條及第108 

條 ，有牴觸憲法第7 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，爱依司法院大法 

官審理案彳牛法第5條第]項第2款及同法第8條規定，呈請大院

第 2 哀 ，共 3 9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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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。

二 、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係對人民聲請

解釋憲法程序要件之規定，其屮之一即爲須經「確定終局裁判」， 

從文義上解釋•凡有終結一個審鈒效果之裁判•且不得再以上訴 

方式請求救濟者，即為確定終局裁判，並無僅指終審確定終局裁 

判之意涵•此不僅在文理上理應如此解釋，在法理上霣更有堅強 

之理由（見附件六)，而原因案件之聲請人若已依法定程序窮盡 

救濟，經以程序上駁回其上訴，自應以原審之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

為審查客體，暨諝解釋(見附件七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99年 10 

月 18曰第1365次 ，99年 7 月3 0曰第1363次 、99年 7 月 16曰 

第 1362•次、99年 6 月 2 5日第1360次等不受理決議），而本件 

原因案件係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 4 月 2 日9 7 年度訴字第 

2 9 4 2號判決後，復絰最高行政法院9 8 年 6 月 2 5 日9 8年度裁 

字第155 7號裁定以上訴不合法駁回確定，依前所述，即滿足聲 

請解釋憲法之「經確定終局裁判」之要件•並應以臺北高等法院 

上開判決所適用之法律為本件聲請及審查客體，合先敘明。

三 、 聲請人不服前開原芪會命繳納代金之行政處分，經依法提起訴願 

及行政訴訟後，遭行政法院以裁判駁回確定在案*經查其主要理 

由 ，無非係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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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―)聲請人於標得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菸事業部「香菸類委外 

辦理平面媒體（雜誌）廣告刊登」等 4 件採購案後，於各採 

購案之履約期間內，其僱用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 ，惟未 

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第1項「不得低於總人數百 

分之一」之標準進用原住民，原民會依同條第3 項之規定， 

命聲請人繳納原住民就業代金共計558,624元之行政處分，於 

法並無不合。

(二)因政府採購法第9 8 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 條第

1 、3 項係立法院為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第1 2 項所規 

定之基本國策以促進原住民族就業、保障原住民工作權及經 

濟生活之考量所制定之特別規定•屬立法裁量之範圍，且因 

雖使進用原住民未達標準之得標廠商依法須繳納代金而生財 

產權喪失•惟促進原住民族就業、保障其工作權及經濟生活 

屬於公共利益，且政府採購法第9 8 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 

障法第1 2條規定已限縮至國内員工總人數逾1 0 0人以上之 

得標廠商始須負此等義務|其干涉法益之影響程度已屬最 

小 ，又其目的係以扶助原住民就業，手段係課予僱用原住民 

或繳納代金之義務•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經核業已斟酌 

憲法第23條之情事而以法律限制他人之財產權，按諸大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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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593號解釋意旨，並未牴觸憲法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 

則 °

(三)法律對於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，不能鉅細靡遺，一律加 

以規定，其屬於細節性、技術性者，法律得授權主管機關以 

命令定之：如其內容未逾越授權範圍，並符合授權之目的者， 

自爲憲法第23條之所許，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條「本 

法第98條所稱國內員工總人數，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細 

貝IJ第 12條第1項規定辦理；所稱履約期間，自訂約日起至廠 

商完成履約事項之日止。依本法第98條計算得標廠商於履約 

期間應僱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人數時，各應達國內員 

丄總人數百分之一，並均以整數爲計算標準，未達整數部分 

不予計入。」、第 108條 「得標廠商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

民之人數不足前條第2 項規定者，應於每月10日前依僱用人 

數不足之情形，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勞工主管 

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中央主管機關 

設立之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專戶，繳納上月之代金。前項代金 

之金額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；不足1月者， 

每曰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計 。」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 

細則第12條第1項前段「本法第31條之各級政府機關、公 、

第 5 頁 ，丼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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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學校、團體及公、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之計算方式， 

以勞工保險局、中央信託局所統計各該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 

機構每月1 日參加勞保、公保人數爲準…」 （身心障礙者保 

護法於96年 7 月 11日修正爲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 ， 

而上開施行細則規定並移列至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 

條第2項） ，均係主管機關基於政府採購法、身心障礙者保 

護法之授權靳頒訂，屬於細節性、技術性之法規命令，符合 

立法意旨及目的，且未逾越母法所定之授權範圍及內容，自 

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問題。

(四)又因政府採購法第98條之代金，既由主管機關依預箅法規定 

設置單位預算「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」加以列明，並編入中 

央政府年度總預算，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且主管機關 

徵收後，亦妥爲管理運用，當符合立法所欲實現之輔導原住 

民就業政策3 標 ，以促進原住民就業，保障原住民工作權及 

經濟生活，且關於課徵目的、對象及額度有政府採購法明定 

並有具體明確之授權，由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內以命令爲必 

要之規範，核與保障原住民就業之法規範目的達成具有合理 

之關聯性，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可言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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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 條第 1 、3 項 、政府採購法第98 

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 0 7、1 0 8條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.違 

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2 3條比例原則 

一、系爭規定限制具一定規模得標廠商之契約自甶與財產權26形成差 

別待遇

(一)系爭規定所涉及之基本權

1.系爭規定之解讀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第1 、3 項及第2 4條第2 項分 

別規定1 I 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100 

人者•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》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 

二 。…HL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第1 項標準者 > 應向原 

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。, 、「前項及第12 

條第3項之代金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」，而K  

府採購法第9 8 條與政府採購法第107條 、第 1 0 8條分別規定 

H尋標廠商其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1 0 0人者*應於履約期間僱 

里身>已、障礙者及原住民_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僱用不 

呈者，除應繳納代金，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 

分 。」、「I .本法第98條所稱國内員工總人數，依身心障礙者 

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 2條第1 項規定辦理；所稱履約期間，自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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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日起至廠商完成履約事項之日止。n .依本法第98條it算得標

廠商於履約期間應僱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人數時，各應達 

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並均以整數爲計算標準，未達整數部 

分不予計入。」、「1 .得標廠商僱用身心障丨凝者及原住民之人數 

不足前條第2 項規定者，歷於每月10日前依僱用人數不足之情 

形 ，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 

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就 

業基金專戶，繳納上月之代金。n .前項代金之金額，依差額人 

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；不足1 月者|每日以每月基本工資除 

以 3 0計 。」，則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倘其國內員工總人 

數逾1〇〇人，自訂約日起至廠涵完成履約事項之y 止 ，其國內所 

僱用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員工人數，應達其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

一 ，若僱用不足者，除應依不足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或不足 

1月者，每日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計算代金，並於每月10日 

前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就 

業基金專戶，繳納上月之代金外，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 

不足額部分，合先敘明。

2.強制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所涉憲法基本權 

按契約自由乃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•並為私法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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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之基礎，除依契約之具體内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櫂利規定保障 

外•亦屬憲法第2 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櫂利之一種，其限制亦應 

以法律定之，或以法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爲補充規定， 

始符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76、580、 

643號解釋參照），而關於前揭得標廠商應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 

民身分員工•乃係強制介入參與政府採購案件而得標之一定規模 

廠商與他人就其營業項目之執行所締結契約，而要求其應與一定 

比例之原住民訂定勞務供給契約*此涉及得標廠商就上開勞務供 

給契約選擇締約相對人之自由|即屬契約自甶範曝之事項，故已 

生限制於得標廠商受憲法第2 2條所保障之契約自由權利。

3,繳納代金之性質及所涉憲法基本權 

關於前揭得標廠商所應繳納之代金，核其性質，乃係國家為配合 

特定之財政收入目的•基於公權力對於具有同一屬性之少數、特 

定而違反法律義務之人所徵收，並將之納入封閉之財政循環系統 

(特種基金專戶h 用以挹注國家特別支出之特別公課(見附件 

八），;就 ，雖與人民依憲法第1 9條所應繳納之稅捐有別，然 

其均為人民對於國家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殆無疑義。而關 

於此等稅捐以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涉及得標廠商受憲法第 

1 5條保障之財產櫂，則其課徴目的、對象、額度應以法律定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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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櫂，由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內以命令爲必 

要之規範，且有關此等繳納金錢之義務，應本於正當之立法目 

的*在必要範園內對適當之對象以合理之方式、額度予以課徵， 

始與憲法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相符(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

第 593號解釋參照），堪認關於得標廠商負有繳納代金之公法上 

金錢給付義務，係對得標廠商受憲法第1 5條保障財產權之限制。

(二)本件確定裁判適用之法律所產生違憲疑義狀態

查本件確定判決所適用法律，依前述•係課予「具備政府採購法 

第 9 8 條 、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所定內部規模（即國 

内員工總人數逾1 0 0 人 ）」之得標廠商.應僱用一定比例之原 

住民身分員工或繳納代金以免除僱用原住民勞工之義務，就此， 

則不論廠商所標得之採購案其內容如何，凡達於一定規渙之得標 

廠商，均負有.上開義務，將導致針對同一投標案而言•「具備政 

府採購法第9 8 條 、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 條所定内部規 

模」之得標廠商即負有上開義務•而「未達政府採購法第9 8條 、 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所定内部規模」之得標廠商即不 

負有上揭義務|顯存在差別待遇之情事，尤有甚者，不論得標廠 

商就其標得之採購案所需投入之人力、物力或時間之性質者•為 

何與不同標案.均負有上開義務，而於法律上受同等之評價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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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是否負有上開義務全繫於「得標廠商之内部規模」之唯一因 

素•除此之外 > 各該採購案之內容、型態均恝置不論，就此1僅 

以上開單一因素為差別待遇之考量基礎■顯然違反事物之本質* 

而不合於憲法上「相同事物應為相同之對待•不同事物應為合理 

之差別對待」之平等原則■顯有疑問。

二 、本件確定裁判適用之法律違憲疑義之審查

(一）「平等原則」、「以比例原則檢驗平等原則J 及 「以期待可能性 

原則為比例原則輔助標準」之抽象闡釋 

按人民之平等櫂雖受憲法第7條之保障，惟並非指絕對、機械 

之形式h平等，而係為防止公權力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 

待遇•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獲致相同之處理，以保障人民在 

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因此，立法機關固可基於憲法之價值 

體系及立法目的，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待 

遇 + M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施行細則為合理必要之規定，然所 

擄以為差別待遇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•須存有一定程 

度的關聯性，此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85號解釋文暨解釋理 

由書與第412、584、593、605、666、675、682號等解釋理山可 

稽 。

又平等權爭議都產生在複數不同法律後栗的適用對象間，而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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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能夠使受不利益者能獲得「合理化」的說明 f 正是平等權問

題的最大難處，誠如前大法官翁岳生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45 

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所表示：「平等權是一種『結果論』的判斷， 

以一方較他方有利的結果存在爲前提，其審查重點…在於 『規 

範關係』的違憲。功调]不論立法者是否有意積極排除一方受益• 

或是未予以規範•只要造成另一規範關係的不利益•而沒有合 

理的解釋，即可構成違反平等原則, ，而平等櫂爲所有基本權 

利之基礎（見諸前大法官翁岳生前述協同意見書），立法者有 

決定差別待遇以符合平等權之義務，且非如一般自由權需透過 

法律限制以達成公益需求，即平等權與公益需求兩者本合而爲 

—。易言之，由憲法第23條明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…」 

可知法律保留原則僅適用於基本自甶權*而不能用以「限制j 

平等權.故立法者的任何區別對待•都必須基於最正確'合理 

公正與排除無具體關連之判斷.因此可甶釋憲機關來作審查， 

這也是平等權的憲法功能已甶拘束法規範之執行（所謂法規範 

執行平等）以獲得「法適用之平等」 ，轉向為拘束法規範之制 

定 （所謂法規範制定之平等），而國民可由此平等權取得對抗 

不公平之法規範的主觀地位。若法規對於某些適用案件•採行 

了差別待遇，即屬於法律手段的規範力問題，此時，該手段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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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合乎理性、有無恣意而考慮無實際關連的因素，以及給受不 

平等者不必要的不利益？並與比例原則息息相關，而應一併檢 

驗 1且此將比例原則的檢驗納入到平等權保障的手段，德國聯 

邦憲法法院自1980年之前所盛行而過度限縮平等權適用範園 

之 「恣意模式」階段，經 過 1 % 0年 1 0月 7 日作出一個重要 

判決揭示「平等權保障之重心■應當以正義觀來檢視『相同情 

形者，不得有不同對待』」，即就各法規範適用之對象存在差 

異的「種類（A r t)」及「份麗（Gewicht •即情節輕重大小）」， 

有否足夠到造成差別的待遇而與比例原則的精神相去不遠之 

「新模式」的檢驗標準•迄至199 3年聯邦憲法法院以更須毯 

差別待遇之對象間1  重類」及 H 分量」的差異有否足夠到造成 

差別的待遇外，進一步探究造成此差別待遇的「理甶」，是否 

合理與具有說服力之「新模式理論」階段，已獲得其承認，近 

年來更提出「因人而異」與 「因事而異」之判斷基準 > 所謂「因 

人而異」是指針對法規所欲規制之對象的年齡、身分、教育背 

景及職業別等 < 而差別之待遇f這是最容易造成侵犯平等權的 

類型•應當適用嚴格的標準 > 同時也應運用比例原則■予以進 

一歩檢驗，至於「因事而異」的差別待遇是指因爲客觀存在事 

實的不同，而作出的差別待遇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此許可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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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者有較大的裁量權，而無庸一定需援引比例原則予以檢驗。 

易言之，仍採納最早的「恣意模式」之檢驗標準（見附件九）。 

綜前所述，若法規範所涉定之差別待遇因此致生限制人民基本 

櫂利之結果，亦應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比例原則之要求（司法 

院大法宫會議第596、61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就此，則須探 

究正當化差別待遇之比例原則，其具體內涵爲何及如何操作。 

承前，比例原則於學說上又稱為禁止過當原則或侵害最小原 

■ ’並將比例原則區分為適當性、必要性及衡量性（狹義比例 

性 ）3 個下位原則一般均係以法治國原則及憲法基本權利保障 

意旨為其理論基礎。比例原則從發展早期作為行政法上之一般 

原則拘束行政行為，鑑於對法治國原則實質保障之重視•亦逐 

漸成為憲法上之基本原則，並拘束立法與司法行為’而於我國 

憲法第23條予以明確實現其內涵，基於爲「防止妨礙他人0 

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！所 「必 

要」者外，國家不得以法律對人民基本權利爲過度限制或侵害 

C見附件十）。

而如何判斷是否符合比例原則•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5 4號解 

釋理由書明白指出•首先立法目的必須具有正當性•其次，手 

段須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（適合原則）•亦無其他侵害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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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能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（必要原則最後•手段

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必須處於合

乎比例之關係C狹義比例原則），且之後的第575、577號解釋 

大體上也都循此足跡作比例原則之操作。又比例原則之操作， 

一般總以爲僅僅是依循三個次原則之要求，單純作目的與手段 

間之利益衡量而已。其實•操作比例原則•不僅與利益衡量有 

關•也涉及對立法事寅認定之審查。例如適合原則審查手段是 

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或必要原則審查可能之較小侵害之替代 

手段，就目的之達成，是否與系爭手段同等有效，或狹義比例 

原則審查公益之迫切性是否足以正當化對基本權之限制，往往 

須先行判斷立法者倘不採干預行動，公益所可能面臨危險的嚴 

重程度與危險發生的可能性等等，都涉及對立法者就事實之判 

斷是否正確之審査。為避免司法者就相關立法事實存在與否形 

成心證時，會流於恣意，也同時為提升司法審查的可預測性與 

可接受度，逐步發展出寬嚴不同的審查基準，自亦有其必要。 

再參酌外國釋憲經驗，關於對立法事賁判斷之審查，約可粗分 

3 種寅嚴不同審查基準:如採最寬鬆審查標準，只要立法者對 

事實的判斷與預測，不具公然、明顯的錯誤•或不構成明顯恣 

意 ，即予尊重；如採中度審查檫準 > 則進一步審查立法者的事

第 1 5頁 ，共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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霣判斷是否合乎事理'說得過去|因而可以支持;如採最嚴格 

審查標準 > 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- 

倘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•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 

適合原則之要求，至於何時從嚴.何時從寬審查•應考量許多 

因素•例如系爭法律所涉事務領域，根據功能最適觀點|由司 

法者或政治部門作決定，較能達到儘可能「正確」之境地■系 

爭法律所涉基本櫂之種類、對基本權干預之強度，還有憲法本 

身揭示的價值秩序等等 > 都會影響寬嚴不同審查基準之選擇(見 

附件十一） "

又基於法諺：「法不強人所難」之思維，故判斷當事人義務範 

圍之界線•若無法期待該當事人遵守規範•該當事人縱違反規 

範而有一定作為或不作為•亦認其不具有責性，此乃「期待可

能性原則」 ，而此原則，儼然已為一般法律原則，甚至與公法 

學領域中「人彳生尊嚴原則」、「誠信原則 i 、「情事變更原則, 、 

「信賴保護原則」等同具憲法層次之效力，亦經認同，而關於 

「期待珂能性原則」本身即需經過利益衡量之過程，就國家行 

為所欲達成之目的、所獲致之利益與所生之損害加以衡量於各 

案中是否造成強人所難之狀態，而招致受規範之人難以預測之 

損害或負擔，就此適與比例原則中「狹義比例原則」所衡酌國

第 16頁 ，共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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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行為所產生效果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及所引發之副作用是否不 

符比例相同•故論者有以期持可能性原則可為比例原則中「狹 

義比例原則」之輔助判斷標準（見附件十二) ，此由司法院大 

法官會議第57 5號解釋理由書略謂「…當事人就職缺之期待，

縱不能盡如其意，相對於遵守法治國原則、適當分配警察任務 

與--般行政任務以回復憲政體制此一重大公益之重要性與必要 

性■其所受之不利影響，或屬輕微*或為尊重當事人個人意願 

之結果•並未逾越期待可能性之範圍*與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 

要求•尚屬相符」等語亦可得知。

至於期待可能性原則之判斷•究應以何標準判斷各該國家行為 

所欲達成之目的、所獲致之利益與所生之損害加以衡量於各案 

中是否造成強人所難之狀態•而招致受規範之人難以預測之損 

害或負擔， 學說上有依行為人本人行為時之具體狀況及其本 

人之能力可否期待其為一定之行為之「行為人標準說」 ，有主 

張以平均人或通常人出於行為當時，有無履行其法律上義務之 

可能性之「平均人標準說j ，亦有以國家或法秩序所期待行為 

人棵取是法行為之具體要求為判斷行為人本人有無他行為之可 

能性之「國家標準說」 ，除其 中 「國家標準說」以法秩序之期 

待為行為人本人期待可能性之判準有循環論證之邏輯上矛盾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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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採外，秉諸期待可能性原則「法不強人所難J 之本質，不 

應脫離行為人本人而觀察、判斷*惟若一般人、通常人即無法 

期待者•倘因行為人本入有可予期待之特別情狀者即苛求其應 

履行義務*亦有不當，故論者有認原則上以「行為人標準J 資 

為判斷是否符合期待可能性之基準，然以「平均人標準」為該 

當事人義務之上限（見附彳牛十二)。

綜上所述，立法者固可基於憲法之價値體系及立法目的，斟酌 

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爲合理之差別待遇，並得授權行政機關 

發布施行細則爲合理必要之規定，然其所據以為差別待遇之分 

類與規範目的之連成間*須存有一定程度之合理關聯性，而該 

差別待遇之分類標準與規範冃的間是否有合理之關聯性•則得 

輔以憲法上比例原則•先視該規範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、該差 

別待遇之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目的•另就該規範目的之達成而 

言•是否已無其他影響性較小之手段，而該手段所形成之差別 

待遇對基本權利之影響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必須處 

於合乎比例之關係併不得對於受規範者形成不可預測、難以期 

待之損害或負擔,且關於上開比例原則之判斷倘涉及立法事實 

預測之審查，則應就該規範所涉事務領域 '基本權之種類及對

第 1 8頁 ，共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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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權干預之強度等因素綜合考量後*採取或寬或嚴之基準予 

以審查。

(一)平等原則、比例原則及期待可能性原則於本件具體操作及審查 

1,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之規範目的正當性審查 

①原住民族與身心障礙者之保護屬憲法委託事項 

查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第7 、8 、1 2項規定「…VH.國家對 

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、無障礙環境之建構、教育訓練 

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•應予保障，並扶助其自立與 

發展。珊_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國民就業'社 

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，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 

業等經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〇…XIL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 

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通水 

利 、衛生醫療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 

其發展… i等基本國策*乃凸顯修憲者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原 

住民族就業與經濟生活維持事項之關切•並衡酌修憲時當前 

社會經濟生活狀況，預設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之就業、經 

濟生活維持事項之維護與扶助已係刻不容緩|而直接以憲法 

委託方式課予國家應建立各種有助於協助、維護身心障礙者 

及原住民族之就業、經濟生活維持等社會福利制度之優先義

第 19頁 ，丼 3S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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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系爭規定之目的係為履行原住民族與身心障礙者保護之憲 

法委託事項 > 具有正當性

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律，由政府採購法第9 8條規定「得

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 

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，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僱用 

不足者，除應繳納代金，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 

額部分」，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第1 '3 項規定 

「I .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 

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，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W  

分之一。…m .得標廠商進用原住K 人數未達第1項標準者， 

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。」，並參 

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 7條 、第 1 0 8條及原住民族工 

作權保障法第2 4條第2 項 ，係出社會福利之.思想，基於 

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於現今社會仍屬相對弱勢群體之立 

法預測，認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於求職或其經濟生活之滿 

足*相對於非身心障礙者及非原住民族均較屬不易，I1次對於 

在政府採購案招標而得標之「一定内部規模」廠商，課予其 

H雇用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」或 「繳納一定比

第 2 0頁 ，共 39 -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S

9

i〇

u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IS

19

例之代金併禁止雇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之員額」之義 

務 *而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工作機會或其經濟生活之 

維持.以縮小與非身心障礙者及非原住民族謀職營生可能性 

之差距f核其目的1即在踐履前揭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第 

7 、8 、1 2項之憲法委託事項•冀能使各群體均得立於同一 

水平而共生共存，若再予細究，即是爲實現各群體於社會生 

活上之實質平等*具有追求重要公益之目的，應認屬正當。

2.本件差別待遇手段與規範目的達成之關連性審查標準之擇定 

本件差別待遇之手段與上開規範目的間是否具備一定程度之關 

聯性•依前所述t像以參與政府採購案件招標而得標之廠商其 

内部規模為唯一考量基準，即係以得標廠商本身之條件為依據 

之 「因人而異」之差別待遇，而非參酌其他客觀情事之「因事 

而異j 類型，需仰賴比例原則之操作，且關於本件比例原則之 

操作乃繫諸於上開規範目的立法事實之預測及審查•進而需衡 

酌本件所涉事務領域、基本權之種類及對基本權干預之強度等 

因素而擇定審查基準，而本件立法因渉及國家福利政策之推 

動 、就業發展之維護及弱勢群體之扶助•進而影響社會整體經 

濟之配置與運用、社會環境、經濟結構及勞雇關係等複雜政策 

性問題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•固不可能採嚴格審查標準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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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留給政治部門較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’進承認政治部門享有 

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，並非表示司法者只能採最寛鬆審查標 

準 ，蓋就本件而言 > 雖屬經濟及社會政策立法，但因涉及達於 

一定内部規模之得標廠商之財產權與契約自由，甚至達於一定 

内部規模之得標中小型廠商均受限制•反有造成該等中小型廠 

商於衡酌各該採購案件所造成損益比後•降低參與政府採購案 

件投標之意願•揆諸憲法增修條文第1 0 條第3 項要求「國家 

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_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」 

而凸顯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照顧發展義務，且政府採購案件之招 

標 、投標、決標乃需參與投標之廠商本於公平競標之原則(政 

府採購法第1條參照） ，倘中小型廠商甚至大型廠商參與投標 

意願低落•致政府採購案件之投標均僅有少數廠商甚至固定少 

數廠商參與競標•更有使政府採購案件之投標、決標逸脫於公 

平競爭之外•甚至有促使原增訂政府採購法所欲避免之弊端再 

度發生,則本件就立法事實的認定與預測之審查應提升至中度 

審查基準，審查其是否合乎事理、說得過去，而不得僅止於審 

查是否明顯錯誤、明顯恣意（見附件十一）。

3 . 「適合性」審查一差別待遇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規範目的？

在採取中度審查基準之前提下，差別待遇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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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目的之「適合性」審查，並不能要求手段對H 的之達成必 

須非常有效或完全有效，毋寧，只要對目的之達成有部分助益 

或效果，而非完全無效|甚至有害，即已滿足適合原則之要求， 

蓋倘若適合性審查採高標準•要求系爭手段必須高度或完全有 

助於目的之達成•有時反會造成要求國家為達目的而必須採取 

一個更嚴格、更激烈之差別待遇手段的反效果，況審查手段是 

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-其霣是審董立法者對事實之預測，既曰 

「預測」 ，就該容認立法者有預測錯誤的「櫂利」 *除非極盡 

調查之能事•能證霣系爭立法措施在立法當時就已經明顯是一 

個完全無效之手段，始得認為欠缺適合性外，無容甶司法者以 

事後諸葛自居*以立法者預測錯誤為由逕指摘違憲，而自陷違 

反權力分立之境地；惟事後既證實預測錯誤，爲了保障人櫂， 

避免人民基本權利因基於錯誤預測所採取差別待遇手段態之 

延續而產生持續侵害，司法者自有權，甚至有義務課予立法者 

配合事實變遷撿討改進之義務（見附件十一）。

就本件而言，觀諸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1 0 條第7 、1 2項係於 

8 6 年 7 月 1 8 日所增訂（斯時分別爲第7 項及第10項) ，M  

於 8 8 年 9 月 3 日增修現行第8 項（項次均同現行規定項次) ， 

衡酌當時係處於社會經濟起飛、迅速成長之階段*而相對於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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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成長相關措施、政策備受重視，當前社會結構中之弱勢群體 

確寅多因實源不足致無從與非弱勢群體公平競爭，且對於上開 

群體間實力差距亦多欠缺足以平衡之相關社會福利措施、政 

筻 ，故修憲者於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修訂時，即出於對原住民族 

(或身心障礙者）等弱勢群體在當前社會中謀求社會經濟生活 

或求職之相關條件上係屬相對不易之迫切關注 > 而預設改善原 

住民族(或身心障礙者）生活為國家重要，甚至為首要之任務• 

就此之預設應認符合修憲時當前社會經濟情況，應予尊重，至 

政府採購法於8 7 年 5 月 1 曰制訂，其第98條嗣於91年 1月 

16曰增訂後段^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」，另 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 、2 4 條則係9 0 年 1 0月 1 2 曰制 

訂後迄今均未修正，而系爭規定依前所述’均像為達成前揭憲 

法增修條文之目的而制訂•且課予具有一定内部規模之得標廠 

商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(或身心障礙者）員工或繳納就業代 

金之義務•確有助於原住民族(或身心障礙者）工作權獲得保 

障及其經濟生活得以維持，故系爭規定所採取之差別待遇手段 

確寶有助於達成該規範目的而具備適合性。

4.「必要性」一 就規範目的之達成是否已無影響性較小之同等有 

效手段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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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方令是否已無其他影響性較小之手段達成該規範目的之^必要 

性」審 查 而 言 ，必就規範目的之達成並無同等有效而影響性較 

小之手段，始可認系爭手段具備必要性，而本件以立法手段強 

制具備一定內部規模之得標廠商應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身分 

(或身心障礙者）員工或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勞工替代， 

乃因政府採購常基於效率之考量而忽略弱勢群體之保障•故基 

於參與政府採購案招標之廠商因得標一方面獲取利益•他方面 

應對於社會上相對弱勢之群體施予扶助之社會責任思想•以為 

政府採購之招標多重視效率、忽略弱勢群體保障之補償措施（見 

附件十三） ，就此等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而言，若透過立法強 

行加諸所有企業或所有得標廠商如同系爭規定所課予之義務* 

雖可達成上開目的，然其所產生之影響更屬強大，又倘容任企 

業'廠商與具備原住民族身分之人（或身心障礙者）之私法自 

治 、契約自由形成，衡諸立法當時之社會經濟環境，因相關社 

會福利措施末備，難認原住民族身分者（或身心障礙者）有足 

與各企業、廠商平等協商之實力，則上開手段非屬影響較大之 

手段•即為非同等有效之手段，故系爭規定犧牲達一定內部規 

模得標廠商之契約自由及財產權，難謂與必要性原則相悖。

5.「狹義比例原則」佐以「期待可能性原則」之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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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系爭手段所形成之差別待遇對基本權利之影嚮與立法者系爭

手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是否合乎比例？是否造成受規範 

者不可預測、難以期待之負擔？

關於本件採取之差別待遇手段所形成之基本權利影響舆系爭規 

定所採差別待遇手段所欲維護之法益間是否合乎比例，應審查 

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足以正當化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所造成 

具備一定内部規模的權廠商契約自由及財產上損失之不利益而 

具備合致性，抑或其間已然呈現失衡之狀態|而於採取中度審 

查基準之本案而言•上開合致性之審查至少需該差別待遇所產 

生之不利益與其所欲達成之規範目的間具備合乎事理而得以支 

持之程度 > 且對於受規範者不得形成不可預測或難以期待之損 

害或負擔|始足當之。因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所採取之差 

別待遇分別造成「涵蓋過廣」、「涵蓋不足」及造成受規範者 

於上開「涵蓋過瘙」之部分違憲狀態下，難以期待其具有符合 

法規範之可能性等違憲狀態•爰分逑如下。

①系爭規定於「國内員工總人數同逾10 0人内部規模之不同得 

標廠商間」造成「涵蓋過廣」之情事，M造成受規範之「國 

内員工總人數逾10 0人得標廠商」難以符合系爭規定而欠缺 

期待可能性之違廉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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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系爭規定課予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之得標廠商」「僱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 

工替代」之義務，係以得標MS商國內員工總人數是否逾100 

人爲斷，揆諸政府採購法制訂之初，各種版本提案雖認為我 

國政府採購案件非規模甚大*即採購金額過鉅而屬政府重要 

支出（見附件十四) ，惟持平而論，政府採購案之類型甚多、 

不一而足，確常有政府採購案其規模甚大，而需投入大量人 

力 ，物力或各知識領域份子之參與協助及花費諸多時間等成 

本始能完成-至其涉及之損益金額甚鉅，甚而足以動搖國本 

者 （下稱大採購案） ，然亦有小型之政府採購案件，其內容 

單純•且亦無須投注太多人力、物力•亦無須藉由各知識領 

域份子參與協助 > 更無須耗費時間者(下稱小採購案） ，諸 

如採購標的爲文具、紙張、書桌椅等不具精密性質者或屬小 

宗採購者，又或如本件原因案件所涉之各種類菸酒類廣告之 

刊登，衡情 > 類此採購案件多僅依需採購之單位、機關之指 

示提供採購內容而不具複雜性，且所涉損益金額亦不若公共 

工程、精密機械、高科技產品採購案件，各該得標廠商對於 

採購内容之履行，亦未必均有必要於其現有內部規模之編制 

内另行引進入力即可順利履約，而非如標得公共工程'精密

m w M •，共 沿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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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或高科技產品等採購案之得標廠商•常為符合需採購單

位 、機關之需求或為顧及效率，而有於其現有內部規模之編 

制內另行引進人力，甚或採購案之内容涉及相關產品或技術 

之研發，勢需引進相關領域專業人才，在在均凸顯關於政府

採購案其規模均有不同。

觀諸系爭規定在於課予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之得標廠 

商 （下稱大規模廠商，至於國內員工總人數未逾100人之廠 

商 ，下均稱小規模廠商）」上揭義務時，僅考量該得標廠商 

之內部規模，亦即系爭規定產生規制效力者為不論標得大採 

購案或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，則就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 

廠商而言，即負有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或繳納代金之 

義務•倘所標得之採購案本毋須投入過多人力、物力或時間 

等成本•而該得標廠商本於現有內部編制之人力資源即可順 

利履約•且該得標廠商現所僱用原住民族員工未達法定比 

例•則要求該得標廠商必僱用至一定比例原住民族身分員工 

或繳納代金以為替代，雖有助於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之工作 

權保障或經濟生活之維持，惟相對於政府採購法之主要目的 

原在規範政府採購案招標以迄決標、履約、驗收過程之事項_ 

防免政府採購法制訂前我國政府採購案件洩密、舞弊或貪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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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弊端發生，並營造一公開、公平、透明之採購環境而論， 

顯然踐履憲法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保隋之委託事項，僅 

是政府對於採購案件常因注重效率、忽略弱勢群體利益之一 

種補償措施•而非政府採購法之主要目的，倘大規模廠商就 

小採購案之招標因系爭規定反裏足不前或於決標後因系爭規 

定致發生違約*甚或針對小採購案之招標而窗 > 有參與蕙願 

之廠商數量下降*反有礙政府採購追求公平、公正之目的或 

注重效率之特性，或影響採購案招標、履約之品質•反將使 

政府採購法上開為落賁憲法委託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所 

制訂之補償措施之附帶效果凌駕於政府採購法初始立法目 

不啻係殺雞取卵，反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建構與維持。 

況該大規模廠商所標得之小採購案，倘其内容單純而履行期 

間僅有數曰甚或半曰者•其招標程序亦通常較為簡便，如必 

令該廠商於投標前即判斷其國内僱用員工及具備原住民族身 

分員工人數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評估其就本件採購案損益比 

而逕參與投標•畤間上已稍嫌倉促 > 甚或影響該廠商參與投 

標之意願*而難建構公平 '公正、透明之採購環境，又縱該 

廠商先參與投標並得標*惟因履約期間有前述過短之情事- 

仍不及覓得適於為其履行該採購案之原住民族員工，採購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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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即已涸滿，則系爭規定所課予該得標廠商需僱用一定比例 

原住民族員工義務之履行不論對於該得標廠商自身(即採行

爲人標準）或其他廠商置於該得標廠商(即採平均人標準） 

之立場而言，均難以期待系爭規定所課予僱用一定比例原住 

民族員工之義務能順利達成，故難認有何符合法律期待之可 

能性存在。

依前所述，則系爭規定強加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H i 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 

工替代」之義務•因所標得採購案内容若屬單純|所涉損益 

金額較小亦毋須再行投入人力|甚或該採購案之履行所需時 

間甚短•將有造成大規模廠商因評估個別條件及得標後損益 

比後，無參與競標意願之情形司能發生•導致政府採購公平、 

公正、透明之環境不易建立、採購案履行之品質降低，久而 

久之，政府採購秩序崩解•政府採購法上開補償措施失所附 

麗•得不償失，抑或原住民族員工受僱時間甚短 > 其保障原 

住民族工作權之力道亦甚不足•而得標廠商仍須花費相關人 

事成本，又或得標廠商內部規模固有僱用1 0 0 人以上之員 

工•惟其數量亦僅超過數人而屬中小型企業 > 卻因忌於上開 

系爭規定而不欲參與政府採購案之招標，不僅對於建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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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、公正、透明之政府採購環境建構難有幫助•亦使憲法增 

修條文第1 0 條第3 項扶植中小企業之美意落空•對國家經 

濟發展之斲傷甚為顯著，故系爭規定對於標得小採購案之大 

規模廠商課予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 

M 禁止僱用外籍M :I:荇代」之義務，既對於得標廠商契約自 

甶或財產權有所不利•再就整體政府採購秩序而莒，其造成 

之影響不容小覷I更有與憲法增修條文扶植中小企業生存、 

發展之目的背道而馳，並將使該得標廠商除額外魷上開義務 

擇一承擔外，別無符合法規範之選擇空間存在•其與系爭規 

定所欲達到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工作權及經濟生活之維 

持之目的相較之下•難認合乎比例 > 甚至已有本末倒置之象， 

故系爭規定僅以得標廠商内部規模是否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

1 0 0人」為差別待遇之分類基準，就前揭「大規模廠商標得 

小採購案」之情形課予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「缴 

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工替代」之義務並不符合比例原 

貝IJ、期待可能性原則而有「涵蓋過廣」之情事，應予排除始 

與平等原則所蘊含「不同之事物應為合理之差別對待」精神 

相稱。

②系爭規定於「標得同一採購案之國内員工總人數未逾100人

第 3 1頁 ，共 39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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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逾10 0人之不同內部規模得標廠商間」所造成「涵蓋不足」

之違憲狀態

再査系爭規定課予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W 0 人之得標廠商」 

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 

籍員工替代」之義務，僅以得標廠商其國內M 工總人數是否 

逾 100人爲斷，而不論得標之採購案質單純或複雜、所涉 

及之損益金額及所需投入人力、物力或時間等成本多寡，對 

於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而言，強 行 課 「僱用一定比 

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總: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工替代」 

之義務形成「涵蓋過廣」之差別待遇現象，並違反憲法平等 

原則業如前述，惟另關於政府採購案之得標廠商與採購案件 

類型之排列組合後，「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」相對於 

「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」而言 I 亦有不合理之差別待 

遇甚或涵蓋不足之違憲疑義。

就 「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」而言，倘該採購案需大量 

人力參與其中•則該得標之小規模廠商因未達法定條件，未

負有上揭法定義務，若該得標廠商依現有編制人力即可順利 

履約，當無強令其另外僱用員工之理，即便依現有編制人力 

不足應付採購案之履行，其爲履行採購案而選擇爲其履行採

第32頁，共犯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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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案對象之契約自由亦無限制，更毋須繳納代金；相對而言， 

關於「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」 •倘該得標之大規模廠 

商依現有編制人力已足滿足順利履約之所需而不欲另外僱用 

員工，又其現有編制人力中原住民族身分者未達法定限制• 

如其不於現有編制人力外另行僱用具備原住民族身分員工以 

補足法定員額，即負有繳納代金之義務，而面臨兩難之窘境* 

又若其依現有編制人員不足應付採購案之履行而欲另行僱用 

為其履行採購案内容之員工，其對象之選擇應以具備原住民 

族身分為限而受有第一重限制•又倘其確欲依法僱用具原住 

民族身分員工卻苦尋不著以順利履行該採購案|仍負有繳納 

代金之義務而受有第二重限制，則遇有上開情形之各得標廠 

商關於採購案履行之差異無幾•或均毋須另外投入人力•卻 

僅因廠商於屆履約期時之規模大、小即使標得小採購案之大 

規模廠商需就頟外僱用原住民族身分員工補足法定員額或繳 

納代金間擇一負擔(即上開兩難之窘境） •而標得大採購案 

之小規模廠商毋須強行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族員工*亦不 

需繳納代金(即豁免於兩難窘境之外） ’或均有於現有編制 

人力外另尋求為順利履行採購案之人力之必要，亦因廠商規 

模大、小致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僅得選擇原住民族身

第 3 3頁 、典 3 9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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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員工為其履約或繳納代金(即上開二重限制） -至標得 

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不僅就為其履約之對象有選擇之自 

由•亦毋須繳納代金(即無上開二重限制），尤有甚者，該 

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於現有編制人力外另尋求為順利 

履行採購案之人力，卻苦尋不著符合為其履約所需條件之原 

住民族員工時，仍需就採購案履行之進度因未能覓得符合為 

其履約之原住民族身分員工致有延誤採購案屨行之結果，或 

為能順利履行該採購案以求效率而繳納代金間作抉擇•又陷 

入另一兩難之窘境。

依前所述，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因系爭規定面臨多種 

兩難之窘境或受有多重限制|而對於採購案履行之條件幾無 

差別之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而言，全然不受限制，使 

系爭規定因僅以得標廠商於履行期間之内部規模大、小而為 

差別待遇，反造成應負有義務之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 

豁免於系爭規定之補償制度背後所蘊含保障弱勢群體之立法 

精神外 t 亦有「相同之事務 > 卻為不同之待遇」之情事•而 

與憲法上平等原則相悖。

三 '結論

第 3 4頁 ，共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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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*系爭規定僅以「得標廠商之内部規模大小」為差別待 

遇之分類標準•致課予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僱用一定比例 

原住民族員工或繳鈉代金之義務•其所生之影響顯然與所欲達成 

之目的不符比例•甚至導致政府採購法立法目的之瓦解，進而造 

成系爭規定之目的亦遭落空，而有「涵蓋過廣」之違憲情事•且 

與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於履行採購案之條件差異無幾 

下 > 顯然面臨過多困境或受有多重限制|致對於標得大採購案之 

小規模廠商而言•有「涵蓋不足」之違憲情事，均堪認系爭規定 

未將個別採購案內容繁簡、所涉損益金額多寡、所需投入人力、 

物力或時間之多少等因素併予列入考量•甚至有恣意訂定分類標 

準之嫌明顯違反事物之本質，實有賴以宣告違反憲法平等原則| 

而另甶立法機關參酌評估採購案件類型等因素為適當規定之必 

1 ，以兼顧系爭規定於建構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政府採購環境之 

目的外，並得妥適踐履憲法保障弱勢群體之工作權、經濟生活維 

持及扶植中小企業生存、發展之意旨。

四 、本件審查客體應擴及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2 4 條第2 、3 

項

(一：)聲請客體與審查客體之區辨

第 3 5頁 ，共 3 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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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

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 

第 1項第2款規定聲請解釋。大法官依此規定所爲解釋，固以該 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爲標的，就人民、法人或政黨 

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有無遭受不法侵害爲審理對象。惟人民 

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*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，亦有闡明 

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，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 

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，揆諸 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216、289、324、339、396、436號等解釋亦 

不全以聲請意旨所述者爲限，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 4 5、535 

號解釋理甶書可寶參照。則倘非原因案件之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 

律•然因與該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有相關聯或與原因案件有相關 

聯 ，聲請人就此縱未併為聲請大法官遠憲審查•大法官仍應本於 

解釋憲法以維護憲政秩序之客觀價值倂予審理。

(二)查本件原因案件之確定裁判，依前所述，其所適用之法律僅及於 

政府採購法第98條 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、108條與原住 

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第1 、3項 ，惟觀諸原住民族工作權保 

障法第2 4條第2 、3 項分別規定「...n .前項及第1 2條第3 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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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金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HL依本法應繳納之代

金•經通知限期繳鈉而仍不繳納者•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j ，則其 

規範之內容乃涉及系爭規定中關於計算未僱用足額原住民族員工 

之得標廠商所應繳納代金之公式及逾期未繳納之執行方式，均與 

系爭規定所產生之規制效力相關聯•且其規範內容亦與政府採購 

法施行紲則第10 8條第2 項規定重疊•則本件聲諝人聲請審查之 

客體既包括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 8條第2 項•亦應及於規定 

內容舆其重鑾並與本件原因案件有相關聯之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

法第2 4條第2 、3 項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

附件一：委任狀正本i份

附件二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9 7 年 6 月 3 日原民衛字第 

0970027125號行政處分書影本1份 

附件三：行政院民國97年 10月 8 日院臺訴字第0970090182號決定書 

影本1份

附件四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942號判決影本1份 

附件五：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1557號裁定影本丨份 

附件六=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90號解釋劉鐡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影 

本 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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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15號解釋理由書影本1份

附件八：陳敏，行政法總論，98年 9 月六版，第 272至 273頁影本1

.份

附件九：司法院大法宫會議第68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影 

本 1份

附件十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59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影 

本 1份

附 件 十 •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78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

影本1份

附件十二：城仲模宇.編，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(二)，86年 7 月初版， 

第 312、313、321 至 323、326、331 至 333 頁影本 1 份

附件十三：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六卷第二卜四期2916號中冊，第 381 

頁 ，林忠正委員發言紀錄影本1份

附件十四：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七卷第二-卜期2969號卜.冊，第 30、32、 

36頁 ，二讀會廣泛討論程序宣讀審查會報告中關於宣讀行 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歐晉德報告內容、提案委員 

朱鳳芝說明內容、提案委員鄭寶清說明內容影本1份 

謹 呈

司 法 院 公 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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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1 0 0 年 1 月

聲 請 人 ：香港商壹傳媒出版有限 

臺灣分公司 

代 表 人 ：裴 偉  

訴訟代理人：蔡世祺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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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聲請書

主旨：爲聲請人因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事件|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

員 會 （下 稱 「原民會」）於民國（下同）96年 3 月 14日原民衛 

字 第 096Q010034號函通知聲請人應繳納代金，經聲請人依法 

陳述意見後，原说會再以96年 12月 5 日原民衛字第0960050950 

號處分書追繳聲請人代金。聲請人不服，訴經行政院 9 7 车 5 

月 12日臺訴字第0970084701號訴願決定將原處分撒銷，經原 

民會重新審酌，以 97年 6 ；] 3 H 原民衛字第0970027]28號處 

分 書 ，追繳聲請人代金，嗣提起訴願後遭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囘 

而提起行政訴訟，迭經臺北高等行改法院98年 (5月 1 8日 97 

年度訴字第2839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0年 3 月 2 9 日 100 

年度判宇第427號_決輕回確定，因認上開確定裁判所適用之 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：政府採購法第98條及第 113 

' 條 '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⑴7 條及第 108條第 2 項 v1有牴觸 

蓮法第 7 條及第 23條規定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宫審理案 

件法第 5 條 第 1項第 2 款及同法第8條規定，呈請大院解釋。 

請 鑒 核 。

說 明 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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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K 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第 1 、3 項二§ 府採購法第98條 

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，108條 ，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 

則及第2 3條比例原則，均爲無效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

法第5 條 第 1項第 2 款及同法第8條規定，聲請解釋，以維憲法 

保障入民權益之精神。 _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緣聲請人前標得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（％ 年 2 月 9 日更名爲臺 

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簡稱中油公司）油品行銷事業部行政 

室事務組「宣導節約用油香港商蘋果廣告」等 2 9項採購案，於 

93年 10月 9 日至95年 9 月 3 0曰履約期間內，國內僱用員工總 

人數逾1百人"惟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

12條 第 1項之標準，遭原民會依同條第3 項規定，先於 96年 3 

月 1 4日以原民衛字第0960010034號 函 （附件 2 ) 通知聲請人應 

繳 納 代 金 新 台 幣 元 ，經聲請人依法陳述意見後（附件 

3 )，原民會再以96年 12 J] 5 日原民衛字第0960050950號 ®  C附 

件 4 )對聲請人處以代金L 49L 072元 ，惟原民會所追繳前後二次 

代金金額並不相符（前爲2,04()，192元 ，後爲 1，491，072元），且聲 

請人亦無從得知其差異之所在，聲請人不服爰依法提起訴願，並 

經行政院以院臺訴字第0970084701號訴願決定書將原處分撤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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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 5 )，由原民會即原處分機關於2 個月内另爲適法之處分， 

撒銷理由略以，原K 會未說明如原住民非於當月1 日投保，邓不 

予計入原告94年 9 月及95年 6 月僱用原住民人數，是否合於前 

開原住民放工作權保障法之立法意旨，及不足1 月究應如何核算 

其應繳納之代金金額。經原民會重行審酌後1以 97年 6 月 3 曰 

原民衛字第0970027123號處分書（附件 6 V 追繳聲請人原住民 

就業代金1,491072元 （原應追繳1，504,272元，因受不利益變更 

禁 止 ，故維持原處分）。聲請人不服，以法規並未強制具有原住 

民身分辦理身分登記，原處分機關如何能確認原住民人數，且該 

會不提供掌握之原住民名刑”致其無法核對，有失公允，以及就 

聲請人得標案件之性質，無須另外聘僱員工，且履約期間之認定 

未依廣告之刊登日數計算，原住民就業代金之設計顯失公平，復 

就代金計算方式及引用數攄，亦有處分不備理由之違誤等情，提 

起訴願，然遭行政院以院臺訴字第0970089877號訴願決定書〔附 

作 7 ) 駁回訴願，聲請人仍無法甘服，遂在法定期限內依法提起 

行政訴訟，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 6 月 1 8日 9 7年度訴字 

第 2839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謂年3 月 2 9日 1⑻年度判字第 

427號判決駿回確定（附件8 、9〕 ，茲因上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

用之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i2 條 、政府採購法第98條 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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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條及第108條 ，有牴觸憲法第7 條及第23 

條規定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宮審理案件法第5條 第 ]項 第 2 

款及同法第8條規定，呈請大院解釋。

二、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項第 2 款係對人民聲請解

釋憲法程序要件之規定，其中之一即爲須 經 「確定終局裁判 i ，

從文義上解釋 ，凡有終結一個審級效果之裁判，且不得再以上訴

方式請求救濟者，即爲確定終局裁判，並無僅指終審確定終局裁

判之意涵，此不僅在文理上理應如此解 釋 ，在法理上實更有堅強

之 理 由 〔見 附 件 1〇 )，而原因案件之磬請人若已依法定程序窮

盡救濟，經以程序上駿回其上訴，自應以原審之判決所適用之法

令爲審查客體，聲請解釋(見附件11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99年

]〔)月 18 H 第 1365次 、99年 7 月 3 0曰第丨:船次、99年 7 月 16

H 第 1362次 、99年 6 月 25 H 第 1360次等不受理決議） ，而本

件原因案件係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兇年6 月 以 日 9 7年度訴字

第 2839號判決後，復經！̂萵行政法院 100年 3 月 2 9 日 100年度

判字第427號 判 _ % _ 定 >  依前所述，即滿足聲請解釋憲法之

「經確定終局裁判 i之 要 #，並應以/薹北高等法院上開判決所適 __ _ _ 1  ~

用之法律爲本件聲請及審查客體，合先敘明。

三 、 聲請人不服前開原民會命繳納代金之行政處分，經依法提起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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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行政訴訟後，遭行政法院以裁判駁回確定在案，經查其主要理 

由 ，無非係以:(一）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12條及政府採購 

法 第 ％ 條等規定有關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 

之限制，已別公營機構之比例進用原則，立法者考量此項保護 

規範對企業活勳影響之程度，並斟酌其足堪負擔此社會責任之能 

力 ，以廠商規模、履約期間及進用比例，制定前開保障原住民族 

工作櫂之法律此乃維護國族整體平衡所爲之必要限制，立法意旨 

於此已就憲法第2 3條所定比例原則爲衡量；且因有■原住民族 

之存續或保障〃工作權」實爲根本，傑賴政府機關之進用，成 

效本屬有限，政府機關藉採購之進行，在人民事先知情並同意之 

前提下，以法律要求僱用原住民族之特定比例或繳納代金，乃爲 

實現保g 原住民族之重要方式，其目的_FF當 ，採取之手段與冃的 

之達成間有具體關聯，亦爲採購廠商投標前可預期，尙難認依此 

程序之政府採購得標廠商，一體適用前開規定，有違平等原則可 

言 。（二)又按行政程序法第5 條規定行政行爲之「內容應明確_ ， 

應指行政行爲之各項重要之點均應明確而言，行政行爲之內容是 

否明確，應就個案實質觀察，而不以其形式上有理由或說明欄爲 

斷 。是本件有關系爭代金之計算，原處分所附相關資料，其中員 

工總人數、標案名稱及履約期間，聲請人均可就其內部員工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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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埋資料及先前得標契約文件，加以確認，應無不明確之處。至 

於有關應僱用原住民人數，亦得由原民會附相關法條得之。另 

有關代金金額係以每月基本工賣15,840元計算，不足一月者，每 

曰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計算，即每日基本工資爲528元等情， 

亦於原處分標案附件後附註說明，並援引相關法律及施行細則之 

規 定 ，故以93年 10月爲例，該月標案僅].筆，履約期間爲 1 曰 

(93年 10月 9 日），員工人數 U 4 5人 ，應、僱用原住民人數爲]1 

人 （U 汜 之 1/100，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），已僱用5 人 ，不 

足 6 人 ，故應繳代金數額爲僱用不足人數（6 人 ）乘以履約期間 

(1 曰）乘以每日基东工資（528元），即爲 3，168 7卜故依原處 

分所附基礎資料及相關法規，即可如前核算代金金額，故應可認 

原處分就相關事實之認定及法規依據等重要之點，均巳說明或提 

供相關資料，尙無違明確性原則。至於聲請人主張原民會未能提 

供已僱用原住民之資料來源，經 查 ，原民會所提供附件一覽表之 

實際僱用人數，係由原民會按月檢送年滿14歲之原住民基本資 

料送勞工保險局，經該局比對得標廠商勞工投保資料後檢送原民 

會 ，該資料既經原民會以外之機關參與確認，自有相當之正確 

性 。且有關原住民身分之個人資料，因涉及個人隱私，原民會未 

予提供原住民身分名舉，依政府寶訊公開法及電腦處理個人賣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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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法之相關規定，尙非無據，況聲請人本非+得在原住民員T  

同意之前提下，自行建立登錄原住民員丁名冊，本件聲■請人在未 

有合理依攄可認原民會提供錯誤賣料之情形，即以原民會未提供 

是項原住民勞工身分寶料，而認原處分有違明確性原則，尙難憑 

採 。（三)又依司法院釋字第612■號解釋意旨，可知政府採購法第 

113條授權主管機關所定施行細則是否違反授櫂明確性原則，仍 

應就施行細則之具體綜合判斷，尙非得以母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

施行細則，逕認□有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。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

則 第 107條 、1⑻ 條 第 2 項規定有關應僱用原住民之比例及僱用 

不足應繳納代金之義務內容，既已放政府採購法第9 8條 、原住 

民族丄作權保障法第12條 第 1項 、第 3 項規定明文揭示，自無 

違法律保留原則。至於履約期間及代金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等亦 

符合一般契約履行及勞動基準法之精神，故此等細節性/技術性 

之規定，並無逾越相關母法授權之範圍。（四)至於聲請人主張原 

民會未提出「購報紙版面刊登月月有成績宣導」，履約期爲 94年 

11月 3 0日至同年12月 1 日之標案資料云云，惟原民會雖係自行 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之適用政府採購法 

第 9 8條之得標廠商彙整月報表，取得各標案資料，然爲確認各 

該標案履約期間，原民會尙向各招標機關函查，聲請人所述系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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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案無前開履約情形調查表附卷固屬 實 情 ，惟該標案履約期間 

94年 11月 3 0日至同年12月丨口，與另標案即行政院新聞局「購 

報紙)扳面刊登軍公教退休制度改革、數字台灣宣導廣告」之履約 

期 間 （94年 1〗月 29 口至94年 12月 2 日）重 疊 ，故於代金金額 

之計箅上，並無影響，故聲請人主張原民會未盡舉證責任，尙非 

可 採 。（五)另按政府採購法第9 8 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 

1 2 條之規定，並未授權主管機關得自行決定是否依前開規定而 

行 爲 ，或可決定選擇採取其他措施，故前開法律之規定，既於構 

成要件實現時，僅賦予單一之法律效果，則主管機關須依規定而 

行 爲 ，否則即爲違法。是本件聲請人爲政府採購法之得標廠崗= 

且國內員工人數逾100人 ，依前揭規定，自應依法僱用原住民或 

繳納代金，聲請人未進用6 5 ^標準比例之原住民員工，原民會即 

應依規定追繳代金，聲請人主張原民會所爲違反比例原則，尙有 

誤 解 ，應難憑採等語，資爲論斷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一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第 1 、3 項 ' 政府採購法第98條 

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、10S 條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 > 違反 

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

一、系爭規定限制具一定規模得標廠商乏契約自由與財產權並形成差 
\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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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待遇

(一)系爭規定所渉及之基本權

1.系爭規定之解讀

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12條 第 1 、3 項及第24條第 2 項分別 

規 定 「L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

人 者 ，應 於 履 約 期 間 僱 用 原 住 民 ，其 人 數 不 得 低 於 總 人 數 百 分 之

— 。 … H L 得 標 廠 商 進 用 原 住 民 人 數 未 達 第 1 項 [標 準 者 ，應 向 原

住 民 族 綜 合 發 展 基 金 之 就 業 基 金 繳 納 代 金 。 1 、 「前 項 及 第 12

條 第 3 項 之 代 金 ，依 差 額 人 數 乘 以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計 算 。 ！，而 政

府 採 購 法 第 9 8 條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0 7 條 、第 1 0 8 條 分 別 規 定 「得

標 廠 商 其 於 國 內 員 工 總 人 數 逾 1 0 0 人 者 ，應於胥齙 期 間 鍾 身 心

障 礙 者 及 原 住 民 ，人 數 不 得 低 於 總 人 數 百 分 之 二 ，僱 用 不 足 者 ，

除應繳納代金，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。」、 

「I ,本法第98條所稱國內員工總人數*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 

行細則第12條 第 1項規定辦理；所稱履約期間，自訂約日起至

廠商完成履約事項之日止。n .依本法第98條計算得標廠商於履 

約期間應僱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人數時，各應達國內員工 

總人數百分之一，並均以整數爲計算標準，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 

入 。」、「I ，得標廠商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人數不足前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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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規定者，應於每月10 □前依僱用人數不足之情形，分別 

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 

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專 

戶 ，繳納上月之代金。n .前項代金之金額 > 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

月基本工資計算：不足 1 月者 1每日以每月基本工眘除以30 

社 。」，則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倘其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00 

人 ，自訂約曰起至廠商完成履約事項之曰止，其國內所僱用具原 

住民族身分之員工人數，應達其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若僱 

用不足者，除應依不足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或不足1 月 者 = 

每曰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計算代金，並於每月10日前向所在 

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就業基金專 

戶 ，繳納上月之代金外，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 

分 ，合先敘明。

2 .強制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所涉憲法基本權 

按契約自由乃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並爲私法自 

治之基礎，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 

外 ，亦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，其限制亦應

以法律定之，或以法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爲補充規定， 

始符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76、580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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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43號解釋參照），而關於前揭得標廠簡應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 

民身分員工，乃係強制介入參與政府採購案件而得標之一定規模 

廠商與他人就其營業項目之埶行所締結契約，而要求其應與一定 

比例之原住民訂定勞務供給契約，此渉及得標廠商就上開勞務供 

給契約選擇締約相對人之自由，即屬契約自由範騮之事項，故已 

生限制於得標廠商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契約自由權利。

3 .繳納代金之性質及所涉憲法基本權 

關於前掲得標廠簡所應繳納之代金，核其性質，乃係國家爲配合 

特定之財政收入目的，基於公權力對於具有同一屬性之少數、特 

定而違反法律義務之人所徼收，並將之納入封閉之財政循環系統 

(特種基金專戶），用以挹注國家特別支出之特別公課 (見附件 

12.)，就 此 ，雖與人民依憲法第19條所應繳納之稅捐有別，然其 

均爲人民對於國家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，殆無疑義。而關於

此等稅捐以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> 渉及得標廠商受憲法第15 _
_ —  —  -  { — .

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則其課徵目的、對象、額度應以法律定之，或 

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，由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內以命令爲菸要 

之規範，且有關此等繳納金錢之義務，應本於正當之立法目的， 

在必要範圍內對適當之對象以合理之方式、額度予以課徵，始與 

憲法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相符(司法院大法宫會議第

節 1 1 頁 > 丼 4 0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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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3號解釋參照），堪認關於得標廠商負有繳納代金之公法上金 

錢給付義務，係對得標廠商受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限制。

(二)本件確定裁判適用之法律所產生違憲疑義狀態

查本件確定判決所適用法律，依前述，係課予「具備政府採購法 

第 洲 條 、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12條所定內部規模C即國內 

員工總人數逾100人） i之得標廠商，應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 

身分員工或繳納代金以免除僱用原住民勞工之義務，就 此 ，則不 

論廠商所標得之採購案其內容如何，凡達於一定規模之得標廠 

商 ，均負有上開義務，將導致針對同一投標案而言，「具備政府 

採購法第98條 、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所定內部規模 i 

之得標廠商即負有上開義務，而 『未達政府採購法第9 8條 、原 

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所定內部規榄 | 之得標廠簡即不負 

有上掲義務，顯存在差別待遇之情事，尤有甚者，不論得標廠商 

就其標得之採購案所需投入之人力、物力或時間之性質者，爲何 

與不同標案，均負有上開義務，而於法律上受同等之評價’亦即 

是否負有上開義務全繫於「得標廠商之內部規模 i之唯一因素， 

除此之外，各該採購案之內容、型態均恝置不論，就 此 ，僅以上 

開單一因素爲差別待遇之考量基礎，顯然違反事物之本質，而不 

合於憲法上「相同事物應爲相同之對待，不同事物應爲合理之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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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 _ 搜 」之平等原則，顯有疑問。

二 、本件確定裁判適用之法律違憲疑義之審查

(一）「平等原則」、「以比例原則檢驗平等原則」及 「以期待可能性 

原則爲比例原則輔助標準」之抽象闡釋 

按人民之平等權雖受憲法第7條之保障，惟並非指絕對、機械 

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爲防止公權力恣意對人民爲不合理之差別 

待 遇 ，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獾致相同之處理，以保障人民在 

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因 此 ，立法機關固可基於憲法之價値 

體系及立法目的，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爲合理之差別待 

遇 ，並得授櫂行政機關發布施行細則爲合理必要之規定，然所 

據以爲差別待遇之分類與規範H 的之達成之間，須存有一定程 

度 的 關 聯 =此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85號解釋文暨解釋理 

由書與第412、584、593、605、666' 675、682號等解釋理由可 

稽 。

又平等權爭識都產生在複數不同法律後果的適周對象間，而迦 

何能夠使受不利益者能獲得「合理化！的說明，正是平等權問 

題的最大難處，誡如前大法官翁岳生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45 

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所表示：~平等權是一種『結果論』的判斷， 

以一方較他方有利的結果存在爲前提，其審查重點…在 於 『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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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關係』的違憲。亦即不論立法者是否有意檀極g卩除一方受益， 

或是未予以規範，只要造成另一規範關係的不利益，而沒有合 

理的解釋，即可構成違反平等原則, ，而平等櫂爲所有基本權 

利之基礎（見諸前大法官翁岳生前述協同意見書） ，立法者有 

決定差別待遇以符合平等櫂之義務，且#如一般自由權需透過 

法律限制以達成公益需求，即平等權與益需求雨者本合而爲  

… 。易言之，由憲法第23條明定以上各條列舉之0 由權利…」 

可知法律保留原則僅適用於基本自由權，而不能用以「限 制 i 

平等權，故立法者的任何區別對待，都必須基於最正確、合理 

公正與排除無具體M 連之判斷，因此可由釋憲機關來作審査， 

這也是平等權的憲法功能已由拘束法規範之執行（所謂法規範 

執行平等）以獾得「法適用之平 等 ！，轉向爲拘束法規範之制 

定 （所謂法規範制定之平等） j而國民可由此平等權取得對抗 

不公平之法規範的主觀地位。若法規對於某些適用案件，採行 

了差別待遇，即屬於法律手段的規範力問題，此 時 ，該手段是 

否合乎理性、有無恣意而考慮無實際關連的因 素 ，以及給受不 

平等者不必要的不利益？並與比例原則息息相關，而應一倂檢 

驗 ，且此將比例原則的檢驗納入到平等權保障的手段，德國聯 

邦憲法法院自1980年之前所盛行而過度限縮平等權適用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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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「恣意模式」階 段 ，經 過 1980年 10月 7 日作出一個重要判 

決 揭 示 f平等權保障之重心，應當以正義觀來檢視4 目同情形 

者 ，不得有不同對待』 I ，即就各法規範適用之對象存在差異 

的 「種 類 （Art) !及 「份 量 （Gewicht，即情節輕重大小）！， 

有否足夠到造成差別的待遇而與比例原則的精神相去不遠之 

「新模式 i的檢驗標準，迄 至 1卯3 年聯邦憲法法院以更須於差 

別待遇之對象間「種 類 ！及 「份 量 ！的差異有否足夠到造成差 

別的待遇外，進一步探究造成此差別待遇的「理 由 ，，是否合 

理與具有說服力 之 「新模式理論」階 段 ,已獲得其承認’近年 

來更 提 出 「因人而異 i與 「因事而異I之判斷基準，所 謂 「因 

人而異 I是指針對法規所欲規制之對象的年齡、身 分 、教育背 

景及職業別等，而差別之待遇，這是最容易造成侵犯平等權的 

類 型 ，應當適用嚴格的標準，同時也應運用比例原則，予以進 

—步檢驗 > 至 於 1因事而異」的差別待遇是指因爲客觀存在事 

實的不同，而作出的差別待遇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此許可立 

法者有較大的裁量櫂，而無庸--定需援引比例原則予以檢驗。 

易言之，仍採納最早的「恣意模式」之檢驗標準（見附件13 ) 。 

綜前所述，若法規範所涉定之差別待遇因此致生限制人民基A  

權利之結果，亦應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比 原 則 之 要 求 （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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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大法官會議第5 % 、618號解釋理出咨參照）> 就 此 ，則須探 

究正當化差別待遇之比例原則，其具體內涵爲何及如何操作。 

承 前 ”比例原則於學說上又稱爲禁止過當原則或侵害最小原 

逝 ，並將比例原則區分爲適當性、必要性及衡量性（狹義比例 

悠）3 個下位原則_____j般均係丛法迨麗厘顧及憲法基本戀■勝 

童宣爲甚理論基礎。比例原則從發展早期作爲行政法上之一般 

原則拘束行政行爲，鑑於對法治國原則實質保障之重視，亦逐 

漸成爲憲法上之某本原則，並拘束立法與司法行爲，丨衍於我K  

题法第23條予以明確實現其內涵1基 於 爲 「防止妨礙倥人a  

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」所 「必 

要」者 終 ，_ 家不得以法律對人K 某本權利爲過度限制或侵害 

(見附件 M ) 。

而如何判斷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54號解 

釋理由書明白指出，首先立法目的必須具有正當性 ，其次 ，手 

段須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（適合原則).二亦無甚他侵晝.較企 

亦能達成相同g 的之手段可資運用（必要原則） ，最 後 ，手段 

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必須處於合 

乎比例之關係（狹義比例原則），且之後的第575、577號解釋 

人體上也都循此足跡作比倪原則之操作。又比例原則之操作，

第 1 6冥 ，武 扣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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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-般總以爲僅僅是依循三個次原則之要求，單純作S 的與手段 

間之利益衡量而已。其 實 ，操作比例原則，不僅與利益衡量有 

關 ，也渉及對立法事實認定之審査。例如適合原則審查手段是 

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或必要原則審查可能之較小侵害之替代 

手 段 ，就目的之達成，是否與系爭手段同等有效，或狹義比例 

原則審查公益之迫切性是否足以正當化對基本櫂之限制，往往 

須先行判斷立法者倘不採千預行動，公益所可能面臨危險的嚴 

重程度與危險發生的可能性等等，都涉及對立法者就事實之判 

斷是否正確之審查。爲避免司法者就相關立法事實存在與否形 

成心證時，會流於恣意，也同時爲提升司法審査的可預測性與 

可接受度，逐步發展出寬嚴不同的審杳基準, 自亦有其必要= 

W 參酌外國釋憲經驗’關於對立法事實判斷之審查，約可粗分 

3 種寬嚴不同審查基準:如採最寬鬆審查標準，只要立法者對 

事實的判斷與預測，不具公然、明顯的錯誤，或不構成明顯恣 

意 ，即予尊重；如採中度審查標準，則進一步審杳立法者的事 

實判斷是否合乎事理、說得過去，因而可以支持:如採最嚴格 

審查標準，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， 

倘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，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 

適合原則之要求，至於何時從嚴，何時從寬審查，應考量許多

第 1 7 頁 > 艿 4 0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IS

19

因 素 ，例如系爭法律戶斤涉事務頜域，根攄功能最適觀點，由司

法者或政治部門作決定，較能達到儘可能 「正 確 i之境地，系 

變法律所涉基本權之種靈 、對基空權干預之強度，還有憲法本 

身揭示的價値秩序等等 ，都會影響寬嚴不冏審查基準之選擇(見

附件 1 5 ) 。

又基於_法 諺 ：「法不強人所 難 i之思維，故判斷當事人義務範 

圍之界線，若無法期待該當事人遵守規範，該當事人縱違反規 

範而有一定作爲或不作爲，亦認其不具有责性，此 乃 期 待 可  

能性原則」 ，而此原則，儼然已爲一般法律原則，甚至與公法 

學領域中「人性尊嚴原則」、「誠信原則」、「情事變更原則」' 

「信賴保護原則」等丨司具憲法層次之效力，亦經認同，而關於 

期待可能性原則 i本身即需經過利益衡量之過程，就國家行 

爲所欲達成之H 的 、所獲致之利益與所生之損害加以衡量於各 

案中是否造成強人所讁之狀熊，而招致受規範之人難以預測之 

損害或負擔，就此適與比例原則中「狹義比例原則 i所衡酌國 

家行爲所產生效果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及所引發之副作用是否不 

符比例相同，故論者有以期待可能性原則可爲比例原則中「狹 

義比例原則 i之輔助判斷標準 （見附件1 6 ) ，此由司法院大法 

官會議第575號解釋理由書略謂「…當事人就職缺之期待，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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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盡如其意，相對於遵守法治國原則、適當分配警察任務與 

一般行政任務以回復憲政體制此一重大公益之重要性與必要 

性 ，其所受之不利影響，或屬輕微，或爲尊重當事人個人意願 

之結果，並未逾越期待可能性之範圍，與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 

要 求 ，尙屬相符 i等語亦可得知。

至於期待可能性原則之判斷，究應以何標準判斷各該國家行爲 

所欲達成之目的、所獲致之利益與所生之損害加以衞量於各案 

中是否造成強人所難之狀態，而招致受規範之人難以預測之損 

害或負擔，於學說上有依行爲人本人行爲時之具體狀況及其本 

人之能力可否期待其爲一定之行爲之^行爲人標準說, ，有主 

張以平均人或通常人出於行爲當 時 ，有無履行.其法律上義務之 

可能性之「平均人標準說■，亦有以國家或法秩序所期待行爲 

人採取是法行爲之具體要求爲判斷行爲人本人有無他行爲之可 

能 性 之 「國家標準說」 ，除其中「國家標準說」以法秩序之期 

待爲行爲人本人期待可能性之判準有循環論證之邏輯上矛盾而 

不可採外，秉諳期待可能性原則「法不強人所難 i之本質，不 

應脫離行爲人本人而觀察、判 斷 ，惟若一般人、通常人即無法 

期待者，倘因行爲人本人有可予期待之特別情狀者即苛求其應 

履行義務，亦有不當，故論者有認原則上以「行爲人標淮，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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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判斷是否符合期待可能性之基準，然 以 「平均人標準，爲該

當事人義務之上限（見附件16) 。

綜上所述，立法者固可基於憲法之價値體系及立法目的，斟酌 

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爲合理之差別待遇=並得授權行政機關 

發布施行細則爲合理必要之規定，然其所遽以爲羞別g 遇之贷 

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須存有一定程度之合理關聯性，而該 

差別待遇之分類標準與規範g 的間是否有合理之關聯性，則得 

輔以憲法上比例原則，先視該規範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、該差 

別待遇之手段是否有肋於達成目的，另就該規範目的之達成而 

言 ，是否已無其他影響性較小之手段，而該手段所形成之差別 

待遇對基本權利之影響與立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必須處 

於合乎比例之_係倂不得對於受規範者形成不可預測、難以期 

待之損害或負擔，且關於上開比例原則之判斷倘渉及立法事實 

預測之審杳，則應就該規範所渉事務領域、基本櫂之種類及對 

基本權干預之強度等因素綜合考量後，採取或寬或嚴之基_予 

以審查。

(一)平等原則、比例原則及期待可能性原則於本件具體操作及審查

1.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之規範目的正當性審查 

①原住民族與身心障礙者之保護屬憲法委託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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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憲法增修條文第 〗0 條 第 7 、8 、1 2項 規 定 「…W ,國家對 

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、無障礙環境之建構、教育訓練 

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，應予保障，並扶助其自立與 

發 展 。奮,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國民就業、社 

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=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 

業等經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。 … XII.國家應依民族意 願 ，保 

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通水 

利 、衛生醫療' 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 

其發展| _.」等基本國策 ，乃凸顯修憲者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原 

住民族就業與經濟生活維持事項之關切，並衡酌修憲時當前 

社會經濟生活狀況，預設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之就業、經 

濟生活維持事項之維■與扶助已係刻不容緩，而直接以憲法 

委託方式課予國家應建立各種有助於協助、維護身心障礙者 

及原住民族之就業、經濟生活維持等社會福利制度之優先義 

務 。

②系爭規定之目的係爲履行原住民族與身心障礙者保護之憲 

法委託事項，具有正當性

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律，由政府採購法第98條規定「得

標廠商其於B 內員工總人數逾K )0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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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，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僱用 

不足者，除應繳納代金，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 

額部分」，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■條第1 、3 項規定 

 ̂1 .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1於國內員T 總 人 數 逾 100 

人 者 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仵民1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 

分 之 一 111.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禾達第1項標準者， 

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6 」，並參 

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條、第 108條及原住民族工作 

權保障法第24條 第 2 項 ，係出於社會福利之思想，基於身 

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於現今社會仍屬相對弱勢群體之立法 

預 測 ，認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於求職或其經濟生活之滿 

足 ，相對於非身心障礙者及非原住民族均較屬不易，故對於 

在政府採購案招標而得標之「一 定內部規模」廠 商 ，課予其 

「僱用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」或 「繳納一定比 

例之代金倂禁止雇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之員額」之義 

務 ，而確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族工作機會或其經濟生活之 

維持，以縮小與非身心障礙者及非原住民族謀職營生可能性 

之差距，核其目的，即在踐履前掲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

7 、8 、1 2 項之憲法委託事項，翼能使各群體均得立於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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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而共生共存，若再予細究，即是爲實現各群體於社會生

活上之實質平等，具有追求重要公益之目的，應認屬正當。

2 .本件差別待遇手段與規範目的達成之關連性審查標準之擇定 

本件差別待遇之手段與上開規範目的間是否具備一定程度之關 

聯性 ，依前所述，係以參與政府採購案件招標而得標之廠商其 

內部規模爲唯一考量棊准，卩係以得標廠商本身之條件爲依據 

之 「因人而異I之差別待遇，而非參酌其他客觀情事之-因事 

而異」類 型 ，需仰賴比例原則之操作，且關於本件比例原則之 

操作乃繫諸於上開規範目的立法事實之預測及審查，進而需衡 

酌本件所涉事務領域、基本櫂之種類及對基本權干預之強度等 

因素而擇定審查基準，而本件立法因涉及國家福利政策之推 

動 、就業發展之維護及弱勢群體之扶肋，進而影響社會整體經 

濟之配置與運用、社會環境、經濟結構及勞雇關係等複雜政策 

性.間題 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，固不可能採嚴格審查標準，而 

應留給政治部門較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 ,惟承認政治部門享有 

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，並非表示司法者只能採最寬鬆審查標 

準 ，蓋就本件而言，雖屬經濟及社會政策立法，但因渉及達於 

一定內部規模之得標廠商之財產權與契約自由，甚至達於一定 

內部規模之得標中小型廠商均受限制，反有造成該等中小型廠

第 2 3頁 ，典 4 0 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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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於衡酌各該採購案件所造成損益比後，降低參與政府探購案 

件投標之意願，揆諸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 3 項要求「國家對 

於人民輿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，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i 

而凸顯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照顧發展義務’且政府採購案件 1之招 

標 、投 標 、決標乃需參與投標之廠商本於公平競標之原則(政 

府採購法第1 條參照） ，倘中小型廠商甚至大型廠商參與投標 

意願低落，致政府採購案件之投標均僅有少數廠商甚至固定少 

數廠商參與競標，更有使政府採購案件之投標、決標逸脫於公 

平競爭之外，甚至有促使原增訂政府採購法所欲避免之弊端再 

度發生，則本件就立法事實的認定與預測之審杏應提升至中度 

審査某準，審査其是否合乎事理、說得過去 MfD不得僅止於審 

查是否明顯錯誤、明顯恣意〔見附件15 ) 。

3 . 「適合性」審查一差別待遇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規範目的？

在探取中度審查基準之前提下 ，差別待遇手段是否有助於達成 

規範目的之「適合性」審 查 ，並不能要求手段對目的之達成必 

須非常有效或完全有效，毋 寧 ，只要對目的之達成有部分助益 

或效果，而非完全無效，甚M 有害，即已滿足適合原則之要求， 

蓋倘若適合性審査採高標準，要求系爭手段必須高度或完全有 

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有時反會造成要求國家爲達目的而必須採取

桌 2 4 员 1共 4C 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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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更嚴格、更激烈之差別待遇手段的反效果，況審查手段是 

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其實是審查立法者對事實之預測，既曰 

「預測」 ，就該容認立法者有預測錯誤的「櫂利」 ，除非極盡 

調查之能事，能證實系爭立法措施在立法當時就已經明顯是一 

個完全無效之手段，始得認爲欠缺適合性外，無容由司法者以 

事後諸葛自居，以立法者預測錯誤爲由逕指摘違憲，而自陷違 

反權力分立之境地；惟事後既證實預測錯誤，爲了保障人權， 

避免人民基本櫂利因基於錯誤預測所採取差別待遇手段狀態之 

延續而產生持續侵害，司法者自有權，甚至有義務課予立法者 

配合事實變遷檢討改進之義務（見附件1 5 ) 。

就本件而言，觀諸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7 、1 2項係於 

86年 7 月 1 8日所增訂(斯時分別爲第7 項及第10項） ，嗣於 

88年 9 月 3 日增修現行第S 項 （項次均同現行規定項次) ，衝 

酌當時係處於社會經濟起飛、迅速成長之階段，而相對於經濟 

成長相關措施、政策備受重視，當前社會結構中之弱勢群體確 

實多因資源不足致無從與非弱勢群體公平競爭，且對於上開群 

體間實力差距亦多欠缺足以平衡之相關社會福利措施、政 策 ， 

故修憲者於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修訂時，即出於對原住民族(或 

身心障礙者）等弱勢群體在當前社會中謀求社會經濟生活或求

第 2S H ，共 4 0 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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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之相關條件上係屬相對不易之迫切關注，而預設改善原住民 

族 （或身心障礙者）生活爲a 家重要，甚至爲首要之任務，就 

此之預設應認符合修憲時當前社會經濟情況，應予尊重，至致 

府採購法於87年 5 月 1 日制訂’其第9 8條嗣於91年 1 月 16 

日僧訂後段^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」 ，另M  

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 ' 2 4條則係90年 1 0月 1 2日制訂後 

造今均未修正’而系爭規定依前所述，均係爲達成前掲憲法增 

修條文之目的而制訂，且課予具有一定內部規模之得標廠商僱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(或身心障礙者）員工或繳納就業代金之 

義 務 ，確有助於原住民族(或身心障礙者）工作權獲得保障及 

其經濟生活得以維持，故系爭規定所採取之差別待遇手段確實 

有助於達成該規範目的而具備適合性。

4 . 「必要性j —就規範目的之達成是否已無影響性較小之同等有 

效手段？

關於是否已無其他影響性較小之手段達成該規範目的之「必要 

性 」審查而言，必就規範目的之達成並無同等有效而影響性較 

小之手段，始可認系爭手段具備必要性，而本件以立法手段強 

制具備一定內部規模之得標廠簡應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身分 

(或身心障礙者）員工或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勞工替代，

第 2 6頁 | 共 40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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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因政府採購常基於效率之考量而忽略弱勢群體之保障，故基 

於參與政府採購案招標之廠商因得標_•方面獲取利益，他方面 

應對於社會上相對弱勢之群體施予扶肋之社會責任思想，以爲 

政府採購之招標多重視效率、忽略弱勢群體保障之補償措施（見 

附 件 1 7 ) ，就此等規範所欲達成之目的而言，若透過立法強行 

加諸所有企業或所有得標廠商如同系爭規定所課予之義務，雖 

可達成上開目的，然其所產生之影響更屬強大，又倘容任企業、 

廠商與具備原住民族身分之人（或身心障礙者）之私法自治、 

契約自由形成，衡諸立法當時之社會經濟環境，因相關社會福 

利措施未備，難認原住民族身分者（或身心障礙者）有足與各 

企業、廠商平等協商之實力，則上開手段非屬影響較大之手段， 

即爲非同等有效之手段，故系爭規定犧牲達一定內部規模得標 

廠商之契約自由及財產權，難謂與必要性原則相惊。

5 . 「狹義比例原則」佐 以 「期待可能性原則」之判斷 

一系爭手段所形成之差別待遇對基本權利之影響與立法者系爭 

手段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是否合乎比例？是否造成受規範 

者不可預測，難以期待之負擔？

關於本件採取之差別待遇手段所髟成之基本權利影響與系爭規 

定所採差別待遇手段所欲維護之法益間是否合乎比例，應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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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足以:fF:當化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所造成 

具備一定內部規模的標廠商契約自由及財產.上損失之不利益而 

具備合致性，抑或其間已然呈現失衡之狀態，而於採取中度審 

查基準之本案而言1上開合致性之審查至少需該差別待遇所產 

生之不利益與其所欲達成之規範目的間具備合乎事理而得以支 

持之程度，且對於受規範者不得形成不可預測或難以期待之損 

害或負擔，始足當之。因本件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所採取之差 

別待遇分別造成「涵蓋過廣 i 、「涵蓋不足！及造成受規範者 

於 上 開 「涵蓋過廑 i之部分違憲狀態下，雛以期待其具有符合 

法規範之可能性等違憲狀態，爰分述如下。

①系爭規定於「國內員工總人數同逾100人內部規模之不同得 

標廠商間」造 成 「涵蓋過廣」之情事，並造成受規範之「國 

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得標廠商」難以符合系爭規定而欠缺 

期待可能性之違憲狀態

查系爭規定課予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1〇〇人之得標廠商」「僱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 

工替代」之義務，係以得標廠商國內員工總人數是否逾100 

人爲斷了撲諸政府採購法制訂之初，各種版本提案雖認爲我 

國政府採購案件非規模甚大，即採購金額過鉅而屬政府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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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出 (見附件 U  ) ，惟持平而論，政府採購案之類型甚多、 

不一而足，確常有政府採購案其規模甚大，而需投入大量人 

力 、物力或各知識領域份子之參與協助及花費諸多時間等成 

本始能完成，至其涉及之損益金額甚鉅，甚而足以動搖國本 

者 〔下稱大採購案） ，然亦有小型之政府採購案件，其內容 

單 純 ，且亦無須投注太多人力、物 力 ，亦無須藉由各知識領 

域份子參與協助，更無須耗費時間者（下稱小採購案 )，諸 

如採購標的爲文具、紙 張 、書桌椅等不具精密性質者或屬小 

宗採購者’又或如本件原因案件所渉之各種類菸酒類廣告之 

刊 登 ，衞 情 ，類此採購案件多僅依需採購之單位、機關之指 

示提供採購內容而不具複雜性，且所渉損益金額亦不若公共 

工 程 、精密機械、高科技產品採購案件，各該得標廠商對於 

採購內容之履行，亦未必均有必要於其現有內部規模之編制 

內另行引進人力即可順利履約，而非如標得公共工程、精密 

機械或高科技產品等採購案之得標廠商，常爲符合需採購單 

位 、機關之需求或爲顧及效率，而有於其現有內部規模之編 

制內另行引進人力，甚或採購案之內容渉及相關產品或按術 

之硏發，勢需引進相關領域專業人才,在在均凸顯關於政府 

採購案其規模均有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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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諸系爭規定在於課予n 圃內員工總人數逾100人之得標廠 

M (下稱大規楔廠商，至於國內員工總人數夫逾100人之廠 

商 ，下均稱小規模廠商）」上揭義務時，僅考量該得標廠商 

之內部規模，商即系爭規定產生規制效力者爲不論標得大採 

購案或小採購案之大規模贩商，則就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 

廠商而言，即負有僱用一定fc例原住民族員工或繳納代金之 

義 務 ，倘所標得之採購案本毋須投入過多人力、物力或時間 

等成本，而該得標廠簡本於現有內部編制之人力資源即可順 

利 履 約 ，且該得標廠商現所循用原住民族員工未達法定比 

例 ，則要求該得標廠商必僱用至•-定比例原住民族身分員工 

或繳納代金以爲替代，雖有助於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之工作 

權保障或經濟生活之維持，惟相對於政府採購法之主要目的 

原在規範政府採購案招標以迄決標、履約、驗收過程之事項 ， 

防免政府採購法制訂前我國政府採購案件洩密、舞弊或貪瀆 

等弊端發生，並營造一公開、公 平 、透明之採購環境而論- 

顯然踐履憲法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保障之委託事項，僅 

是政府對於採購案件常因注重效率、忽略弱勢群體利益之一 

種補償措施 > 而非政府採購法之主要目的,倘大規模廠商就 

小採購案之招標因系爭規定反裹足不前或於決標後因系爭規

第 3 0頁 ，共 4 0 讶



1

2

3

4

S

S

7

S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IS

19

定致發生違約，甚或針對小裸購案之招標而言，有參與意願 

之廠商數量下降，反有礙政府採購追求公平、公正之目的或 

注重效率之特性，或影響採購案招標、履約之品質，反將使 

政府採購法上開爲落實憲法委託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所 

制訂之補償措施之附帶效果凌駕於政府採購法初始立法目 

韵 ，不啻係殺雞取卵，反有害政府採購制度之建構與維持。 

況該大規模廠商所標得之.小採購案，倘其內容單純而履行期 

間僅有數日甚或半日者，其招標程序亦通常較爲簡便，如必 

令該麻商於投標前即判斷其國內僱用員工及具備原住民族身 

分員工人數是否符合系爭規定或評估其就本件採購案損益比 

而逕參與投標，時間上已稍嫌倉促，甚或影響該廠商參與投 

標之意願，而難建構公平、公正 '透明之採購環境,又縱該 

廠商先參與投標並得標，惟因履約期間有前述過短之情事， 

仍不及覓得適於爲其履行該採購案之原住民族員工I採購期 

間即已屆滿，則系爭規定所課予該得標廠簡需僱用一定比例 

原住民族員工義務之履行不論對於該得標廠商自身(即採行 

爲人標準）或其他廠商置於該得標廠商(即採平均人標準） 

之立場而 言 ，均難以期待系爭規定所課予僱用〜-定比例原住 

民族員工之義務能順利達成，故難認有何符合法律期待之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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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性存在。

依前所述 J則系爭規定強加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「偏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f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 

工替代 i之義務，因所標得採購案內容若龎g 純 ，所涉損益 

金額較小亦毋須再行投入人力，甚或該採購案之履行所需時 

間甚短，將有造成大規模廠商因評估個別條件及得標後損益 

比後，無參與競標意願之情形可能發生，導致政府採購公平、 

公 正 、透明之環境不易建立、採購案履行之品質降低，久而 

久 之 ，政府採購秩序崩解，政府採購法上開補償措施失所附 

麗 ，得不償失，抑或原住民族員工受僱時間甚短 ，其保障原 

住民族工作權之力道亦甚不足，而得標廠商仍須花費相關人 

事 成 本 ，又或得標廠商內部規模固有僱用1 0 0人以上之員 

工 ，惟其數量亦僅超過數人而龎中小型企業，卻因忌於上開 

系爭規定而不欲參與政府採購案之招標，不僅對於建構公 

平 、公 正 、透明之政府採購環境建構難有幫助，亦使憲法增 

修條文第10條第 3 項扶植中小企業之美意落空，對國家經濟 

發展之斲傷甚爲顯著，故系爭規定對於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 

模廠商課予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 

禁止僱用外籍員工替代」之義務，既對於得標廠商契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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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財產權有所不利，再就整體政府採購秩序而言，其造成之 

影響不容小覷，更有與憲法增修條文扶植中小企業生存、發 

展之目的背道而馳，並將使該得標廠商除額外就上開義務擇 

、承擔外，別無符合法規範之選擇空間存在，其與系爭規定 

所欲達到保障原住民族等弱勢群體工作權及經濟生活之維持 

之目的相較之下，難認合乎比例，甚至已有本末倒置之象， 

故系爭規定僅以得標廠商內部規模是否「國內員工總人數逾 

1 0 0人 i爲差別待遇之分類基準，就 前 掲 「大規模廠商標得 

小採購案 i之情形課予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！或 「繳 

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工替代 i之義務並不符合比例原 

則 、期待可能性原則而有「涵蓋過廣 i之情事，應予排除始 

與平等原則所藤含「不同之事物應爲合理之差別對待I精神

②系爭規定於「標得同一採購案之國內員工總人數未逾100人 

與逾 100人之不同內部規模得標廠商間」所造成「涵蓋不足.」 

之違憲狀態

再查系爭規定課予「國內員丁總人數逾100人之得標廠商」 

「僱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 

籍員工替代」之義務 T僅以得標廠商其國內員工總人數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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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 1Q0 人爲斷，而不論得標之採購案性質單純或複雜、所涉 

及之損益金額及所■投入人力、物力或時間等成本多寡，對 

於標彳辱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而言，強行課予「僱用一定比 

例原住民族員工」或 「繳納代金並禁止僱用外籍員工替代^ 

之義務形成「涵蓋過廣」之差別待遇現象 > 並違反憲法平等 

原則業如前述，惟另關於政府採購案之得標廠商與採購寞件 

類型之排列組合後，「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i相對於 

二S 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」而 言 ，亦有不合理之差別待 

遇甚或涵蓋不足之違憲疑義。

就 「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！而 言 ，倘該採購案需大景 

人力參與其屮，則該得標之小規模廠商因未達法定條件，夫 

負有上掲法定義務，若該得標廠商依現有編制人力即可順利 

履 約 ，當無強令其另外僱用員工之理，即便依現有編制人力 

不足應付採購案之履行，其爲履行採購案而選擇爲其履行採 

購案對象之契約自由亦無限制，更毋須繳納代金；相對而言， 

關 於 「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》 ，倘該得標之大規模廠 

商依現有編制人力已足滿足順利履約之所需而不欲另外僱用 

員 工 ，又其現有編制人力中原住民族身分者未達法定限制， 

如其不於現有編制人力外另行僱用具備原住民族身分員工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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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足法定員額，即負有繳納代金之義務，而面臨兩難之窘境， 

又若其依現有編制人員不足應付採購案之履行而欲另行僱用 

爲其履行採購案內容之員工，其對象之選擇應以具備原住民 

族身分爲限而受有第一重限制，又倘其確欲依法僱用具原住 

民族身分員工卻苦尋不著以順利履行該採購案，仍負有繳納 

代金之義務而受有第二重限制，_ 遇有上開情形之各得標搬 

商關於採購案履行之差異無幾，或均毋須另外投入人力，卻 

僅因廠簡於屆履約期時之規模大、小即使標得小採購案之大 

規模廠商需就額外僱用原住民族身分員工補足法定員額或繳 

納代金間擇一負擔(即上開兩難之窘境） ，而標得大採購案 

之小規模麻商毋須強行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族員:r ，亦不 

需繳納代金 (即豁免於雨難窘境之外） ，或均有於現有編制 

人力外另尋求爲順利履行採購案之人力之必要，亦因廠簡規 

模 大 、小致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僅得選擇原住民族身 

分之員工爲其履約或繳納代金(即上開二重限制） ，至標得 

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不僅就爲其履約之對數有選擇之自 

由 ，亦毋須繳納代金（即無上開二電艰制 )，尤有甚者，該 

標得/h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於現有編制人力外另尋求爲順利 

履行採購案之人力，卻苦尋不著符合爲其履約所需條件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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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民族員工時，仍需就採購案履行之進度因未能覓得符合爲 

其履約之原住民族身分員工致有延誤採購案履行之結果，或 

爲能順利履行該採購案以求效率而繳納代金間作抉擇，又陷 

入另一兩難之窘境。

依前所述，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因系爭規定面臨多種 

兩難之窘境或受有多重限制，而對於採購案履行之條件幾無 

差別之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而言，全然不受限制，使 

系爭規定因僅以得標廠商於履行期間之內部規模大、小而爲 

差別待遇，反造成應負有義務之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 

豁免於系爭規定之補償制度背後所鑑含保障弱勢群體之立法 

精神外，亦 有 「相同之事務，卻爲不同之待遇》之情事，而 

與憲法上平等原則相悖。

三 、結論

綜上所述，系爭規定僅以「得標廠商之內部規模大小i爲差別待 

遇之分類標準，致課予標得小採購案之大規模廠商僱用一定比例 

原住民族員工或繳納代金之義務，其所生之影響顯然與所欲達成 

之目的不符比例，甚至導致政府採購法立法目的之瓦解，進而造 

成系爭規定之目的亦遭落空，而 有 「涵蓋過廣 i之違憲情事，且 

與標得大採購案之小規模廠商於履行採購案之條件差異無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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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，顯然面臨過多困境或受有多重限制，致對於標得大採購案之 

小規模廠商而言 > 有 「涵篕不足 i之違憲情事，均堪認系爭規定 

未將個別採購案內容繁簡、所渉損益金額多寡、所需投入人力、 

物力或時間之多少等因素倂予列入考量，甚至有恣意訂定分類標 

準之嫌明顯違反事物之本質，實有賴以宣告違反憲法平等原則， 

而另由立法機關參酌評估採購案件類型等因素爲適當規定之必 

要 ，以兼顧系爭規定於建構公平、公 正 、公開之政府採購環境之 

目的外，並得妥適踐履憲法保障弱勢群體之工作權、經濟生活維 

持及扶植屮小企業生存、發展之意旨。

四' 本件審查客體應擴及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24條第 2 、3 項 

(一)聲請客體與審查客體之區辨

按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 

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 

第 1項第 2 款規定聲請解釋。人法官依此規定所爲解釋，固以該 

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爲標的，就人民、法人或改黨 

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櫂利有無遭受不法侵害爲審理對象。惟人民 

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，除爲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，亦有闌明 

憲法寘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，故其解釋範園自得及於該具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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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抵觸憲法情事而爲審理，揆諸 

司法院大法宫會議第2] 6 、289、324、339、396、436號等解釋亦 

不全以聲請意旨所述者爲限，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45、535 

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。則倘非原因案件之確定裁判所適用之法 

律 ，然因與該確定裁判所適用法律有相關聯或與原因案件有相關 

聯 ，聲請人就此縱未倂爲聲請大法官違憲審查，大法官仍應本於 

解釋憲法以維護憲政株序之客觀價値倂予審理。

(二)查本件原因案件之確定裁判，依前所述，其所適用之法律僅及於 

政府採購法第98條 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7、108條與原住 

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第 1 、3項 ，惟觀諸原住民族工作權保 

障法第24條第 2 、3 項分別規定「… n .前項及第12條 第 3項之 

代金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m  _依本法應繳納之代 

金 ，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。■，則其 

規範之內容乃渉及系爭規定中關於計算未僱用足額原住民族員工 

之得標廠商所應繳納代金之公式及逾期未繳納之執行方式，均與 

系爭規定所產生之規制效力相關聯，且其規範內容亦與政府採購 

法施行細則第108條 第 2 項規定重疊，則本件聲請人聲請審查之 

客體既包括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08條第 2 項 ，亦應及於規定 

內容與其重疊並與本件原因案件有相關聯之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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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24條第 2 、3 項 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

附件丨：委任狀正本1份

附 件 2 :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9 6 年 3 月 1 4 日原民衛字第 

0960C10034 號函。

附件3 :原告陳述意見書。

附件4 : 96年 12月 5 日原民衛字第0960050950號 兩 。

附件5 :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70084701號訴願決定書。

附件6 : 97年 6 3 日原民衛字第0970027128號處分書。

附件7 :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70089877號訴願決定書。

附件8 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839號判決。

附件9 :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427號判決。

附 件 10 :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4 9 0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

影本 1份

附 件 11 :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15號解釋理由書影本]份 

附件丨2 :陳 敏 ，行政法總論，98年 9 月六版，第 272■至273頁影本1 

份

附 件 13 :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8 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

影 本 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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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4 :司法院大法G 會議第佔9 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

影本 1份

附 件 15 :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78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* 

影 本 1份

附件 16 :城仲模主編，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(二），86年 7 月初版， 

第 312、313、321 至 323、326、331 至 333 頁影本 1 份

附件 17 :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六卷第二十四期2916號中冊，第 381頁 ， 

林忠正委員發言紀錄影本1份

附件 18 :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七卷第二十期2969號上冊，第 3 0、3 2、 

36頁 ，二讀會廣泛討論程序宣讀審查會報告中關於宣讀行 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歐晉德報告內容、提案委員 

朱鳳芝說明內容、提案委員鄭寶清說明內容影本1份 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公 鑒

中 民 國  1 0 年 7 月 2 曰

聲請人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

法定代理人：葉一堅

[::顧
:理人蔡世祺律師 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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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 人 ：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6 6號 1 3樓

為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事件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索件法第5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第 1 項 等 規 定 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敘明聲請意旨暨相 

關事項如下：

壹 、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：

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原住民族工作保障法第 12條 第 1 、3 項 

及 第 2 4 條 第 2 項等有關繳納代金之規定，僅單純依履約期間及差額 

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，未斟酌採購契約之性質及其履約期間 

之 所 得 （或所受利益）等情事而據此訂出合理之計算方式或最高額 

之 限 制 ，致追繳代金金額與採購案之履約所得金額嚴重不符比例， 

甚或竟有超過數十倍案例之情事發生，該等規定顯與憲法第 〗5 條保 

障人民財產權、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有違， 

爰有聲解釋憲法之必要 > 謹 請 鈞 院 作 成 違 憲 解 釋 ，以維護憲法保 

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祌。

貳 、 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聲請人財產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經過訴訟程序：

聲請人標得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採購處「國軍人員高速鐵路運 

輸 」採 購 案 ，於 民 國 9 8 年 7 月 1 3 日至9 8 年 1 2 月 3 1 日之履約期 

間 ，因聲請人僱用員工總人數已逾 100人 ，惟進用原住民人數未 

達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 第 1 項規定之標準，行政院原住 

民族委員會遂依同條第3 項 及 第 2 4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以 9 9 年 8 

月 9 日原民衛字第09卯 041698號 處 分 書 （下稱原處分），追繳聲 

請人原住民就業代金新臺幣（下 同 ）1,287,360元 ，惟聲請人所標

代表人：歐晋德 

代理人：王柏桊律師

同上

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6 6號 15樓

曾子興律師 

柯瑩芳律師

同上

同上



得 之 採 購 案 ，性質屬繼續性供給契約，原預估之採購總價為 550 

萬 元 ，實際履約所得金额僅為4 2 0 萬 餘 元 ，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

員會命聲請人繳納之代金竟高達1 2 8萬 餘 元 ，占實際履約所得金 

額 約 3 2 , 8 %，聲請人不服原處分，提 起 訴 願 ，遭 行 政 院 9 9 年 11 

月 1 1 日院臺訴字第0990105748號訴願決定駁回，遂提起行政訴 

訟 。案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 0 0 年度訴字第7 3號判決（聲 證 1 ) 

駁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，聲 請 人 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，經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0 

年 度 判 字 第 1 9 1 3號 判 決 （聲 證 將 原 判 決 廢 棄 ，發回台北高 

等行政法院更為審理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另以1 0 1年訴更一字第 

2 2 3號 判 決 （聲 證 3 ) 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追繳聲請人原住民 

就業 代 金 逾 1,270,080元部分均撤銷，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，聲 

請人對此判決仍不服提起上訴，末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 0 1年度裁 

字 第 23 3 3號 裁 定 （聲 證 4 ) 駁 回 上 訴 ，全案於焉確定。

二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：

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，為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 

條 第 1 、3 項 「（第丨項）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國内員工 

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，其人數不得低於 

總人數百分之一 《( 第 3 項 ）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第一項 

標 準 者 ，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。」及 

第 2 4 條 第 2 項 「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之代金，依差额人數乘以 

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j 等有關繳納代金之規定。

三 、 本件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本件涉及違憲的法律即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 第 1 、3 項 

及 第 2 4 條 第 2 項等有關繳納代金之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 1 5條保 

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，並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 2 3條比例 

原則之基本原則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，及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按 「國家基於一定之公益目的，對特定人民課予繳納租稅以外之 

金錢義務，涉及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其課徵之目的、 

對 象 、額度應以法律定之，或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，由主管機關

2



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而有關繳納金錢之義務，則應本於正當之 

立 法 呂 的 ，在必要範圍内對適當之對象以合理之方式、額度予以 

課 徵 ，以符合憲法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；。又 「按等者等

之 ，不 等 者 不 等 之 ，為 *法 平 等 原 則 之 基 本 意 涵 。是如對相同事 

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，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 

遇 ，均屬違反平等原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，其判 

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 

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，以 

及該關聯性應及於何種程度而定」，此有司法院釋字第59 3號解釋 

之理由書可稽。

二 、 前述國家基於統治高權，依其特殊行政目的，課予人民公法上之 

金 錢 負 擔 ，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。但其與稅捐仍有分別。稅捐 

係以支應國家普通財政為目的，以一般人民為課徵對象，而其稅 

收 歸 入 公 庫 ，依普通預算程序辦理。反 之 ，特別公課係政府為達 

到經濟或行政領域之一定任務，對特定群體課徵額外之金錢負擔， 

而其收入以基金组織之方法，流向特定用途。而一般人民對稅捐 

之負擔有憲法第 1 9條 、第 143條等法條之依據。人民依租稅法律 

主 義 ，有納稅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 目 、稅 

率 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義務* 其受到立法嚴格之 

監 督 。反 之 ，特別公課之金錢負擔並無憲法之直接明文，咸認其 

來自憲法第 2 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。準 此 以 解 ，特別公課之 

合憲性較稅捐薄弱，但因其所受立法監督較稅捐不嚴，故為避免 

行政機關假課徵公課之名，而達增加財政收入之實，並防止財政 

蕙法遭受破壞與架空，公課之徵收仍應有法律保留之正當性，以 

確保人民 之 財 產 權 。有 鑑 於 此 ，公課徵收之目的、用 途 、對 象 、 

費率評定之原則與期限等項，應以法律予以規定。其由法律授權 

命 令 訂 定 者 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始可（司法院釋字第4 2 6 號 

解釋戴東雄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）。

三 、 查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 第 1 項 及 第 3 項 規 定 ：「依政府 

採購法得 標 之 廠 商 ，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約期 

間僱用原住民，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。……得標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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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第一項標準者，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

之就業基金缴:納代金。」及同法第 2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前項及第 

十二條第三項之代金，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。」等 

有關繳納代金之規定，係國家為落實保障原住民並維護其生存權， 

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 I 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，以供立法者所 

欲實現輔導原住民就業之政策目標1 其立意無非係確保憲法增修 

條 文 第 10條 第 1 2項 所 定 ：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 

地位 及 政 治 參 與 ，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通水利 ' 衛 生 醫 療 、經濟 

土地及杜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」之 精 神 。且原住 

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2 3 條暨該法授權命令之「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

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，已對代金之用途作出規範，可知代金具有 

「專款專用」之特別公課性質。

四 、 惟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 2條 第 1 、3 項 及 第 2 4條 第 2 項之規 

定 ，對於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僅就其未足額僱用人數及採 

購案履約期間作為課徵代金之計算基礎，疏未考量每一件採購案 

之性 f 輿得標廠商 f 際屨約之所得，轨行上因此不乏造成代金所 

占屨約金额比例嚴重失衡之現象，實 例 上 ，命繳納代金金额高過 

採 購 總 額 之 案 例 ，時 有 所 見 （附 表 參 照 ；資 料 來 源 ：司法院法學 

f 料檢索系統），甚至竟有命繳納代金金额高達採購總額5 3 倍之 

案例（聲 證 5)。惟國家之所以得對特定群體課徵额外之金錢負擔= 

依前所述大法官解釋之論點，仍應本於正當之立法目的，在必要 

範圍内對適當之對象以合理之方式、額 度 予 以 課 徵 ，以符合憲法 

所規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。否 則 ，如此劃一之 計 算 方 式 ，於 

部 分 個 案 情 形 ，難免無法兼顧其實質正義，造成代金金額有無限 

擴 大 之 盧 ，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結果，致有嚴重侵害人民財 

產權之不當後果。

五 、 次 按 ，司法院釋字第6 8 5號解釋已針對■ 7 9 年 1 月 2 4 日修正公布 

之 稅 捐 稽 徵 法 第 4 4 條關於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 

未 給 與 ，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與憑證、未 

取 得 憑 證 ，經查明認定之總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之規定，認為該 

處罰金额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而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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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，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 

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因而宣告應不予適用。依前 

揭 解 釋 之 精 神 ，受到稅捐法定主義嚴格要求之裁罰，既已需設有 

合理最高限额之限制，遑論性質屬特別公課之代金，其繳納規定 

亦應符合行政目的及合理性，訂有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始 為 合 憲 。

六 、 再 按 ，法 律 規 範 ，須與憲法第2 3條 所 要 求 之 「目的正當性」、「手 

段必要性」、「限制妥當性」符 合 ，始無違於比例原則及憲法規定 

之 保 護 意 旨 ，此有司法院釋字第4 7 6 號 解 釋 可 參 。本件行政法院 

咸以系爭繳納代金之規定，就其課徵目的、對 象 、額 度 等 審 查 ， 

即認與蕙法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第 1 5 條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第23 

條比例原則並無牴觸云云，惟均未就該等規定是否會對個案造成 

顯然過苛之結果，而 符 合 「限制妥當性」1未 加 審 酌 ，顯有未 當 。

七 、 末 按 ，一般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案，仍應有追求利潤以達到企業永 

續 經 營 之 目 的 ，因 此 ，縱有需繳納代金之情事，若出自企業利潤 

中亦屬合理。我國依統計法規定，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係政府應定 

期舉辦之基本國勢調查，舉辦普查之目的係為蒐集工商及服務業 

營 運 狀 況 、責 源 分 布 、資本 運 用 、生產結構及其他相關產業經濟 

活 動 狀 況 ，俾掌握工商企業之經營現況與發展趨勢，提供政府研 

訂 產 業 政 策 、工商業者發展業務及學術界研究之參考依據。工商 

及服務業普查，自民國4 3 年首次創辦後，已建立每隔5 年 舉 辦 1 

次 之 規 制 ，並公布各產業各該不同規模企業之利潤率（即利潤+ 

全年各項收入），經 查 ，最近一期所公告之9 5 年度工商業利潤率 

之 總 平 均 值 為 7,23% ( 聲 證 6 ; 實 料 來 源 ：9 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 

查 報 告 第 1 卷 總 報 告 ，http:// w w w .dgbas ĝov.tw/public/Attacliment/ 

〇73〇l〇4477：Lpdf ;行政院主計總處首頁 > 政府統計 > 主計總處統 

計專區 >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> 統 計 表 > 9 5 年普查結果統計表 

> 總報告統計表）。針對代金之繳納規定，除現行法律所規定之以 

差額人數乘以履約期間並乘以每月基本工資外，宜應進一步訂定 

合理最高 額 之 限 制 ，以避免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結果，而逾越課 

徵 之 必 要 程 度 ；至 於 ，有關合理最高額之限制，或可參酌上述之 

工商業利潤率而訂定之，即將得標廠商就政府採購案履約所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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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利潤（即以履約金額乘以最近一期之工商業利潤率），作為繳 

納代金之最高限額，得以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精神下，課予得標廠 

商繳納代金之義務。得標廠商縱有未能符合僱用足額原住民之情 

事 ，亦僅須將執行採購案之所得利潤全數充為代金，不致因為過 

苛不合理之代金數额影響採購案之履行，更可使規模較大、履約 

能力較強之企業，得以更有意願承接政府採購案，藉此增加政府 

競爭力，1 並因得標廠商之規模效應間接增加僱用原住民之意願* 

真正達到三 赢（政 府 、企 業 、原住民）之 局 面 t 以免發生特別公 

課之課徵而造成過度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。

八 、綜 上 所 述 ，原住民族X 作權保障法第 12條 第 1 、3 項 及 第 2 4條第 

2 項等有關繳納代金之規定，僅係依履約期間及差額人數乘以每 

月基本工資計算，疏未考量以此計算方式可能造成追繳代金金額 

與採購案金額不合比例，或竟超過採購案金額之可能性。實應明 

定繳納代金之合理上限，始符合蕙法第]：5條 及 第 2 3 條規範之要 

求 ，且課徵代金應經由比例原則作實質之審查，以避免濫用特別 

公課肇致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情形；如其課徵所造成之傷害結果 

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顯然不成比例，即為違背公課公平負擔之原 

則 ，應已違反平等及比例原則，並已侵害憲法第 1 5條所保障之財 

產 權 ，謹 請 鈞 院 作 成 違 憲 解 釋 ，以維護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

精 神 °

此致

司法院

《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》

聲 證 一 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0 年度訴字第 7 3 號判決影本乙件 

聲 證 二 ：最高行政法院 1 0 0 年 度 判 字 第 】9 1 3號判決影本乙件。 

聲 證 三 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 1年訴更一字第2 2 3號判決影本乙件。 

聲 證 四 ：最高行政法院 10 1年度裁字苐 23 3 3號裁定影本乙件。 

聲 證 五 ：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70093360號決定書影本乙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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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證 六 ：9 5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第 〖 卷 總 報 告 （節 ）影 本 乙 件 。 

聲 證 七 ：委任書正本乙件。

中

聲 請 人 ：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網蘇 

代 表 人 ：歐晋德 

代 理 人 ：王柏桊律師  

曾子興律師  

柯 瑩 芳 律 師

華 民 國 102 年 月 曰





铞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 

 

 

 

::丨 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24號

] 承 辦 人 ：陳明珠
; 電 話 ：（02)23618-577轉4M

受 文 者 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
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00年2月18曰

發 文 字 號 ：秘台大二字第1000004125號

速 別 ：最遑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: 附 件 ：解釋憲法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

丨 度訴字第216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

、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興農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惠

予提供對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、第24條規定之法律

意見及相關立法資料供參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^  二 、請提供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規定之立法資料，並請

說明該規定所稱之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，總人數應如何

計算？例如是否包含派遣員工？該規定要求雇用原住民人數，

須達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此一優惠性措施之合理性為何？

又該法所規定之履約期間，應如何認定？適用是否產生困難？

三 、 上開規定要求廠商進用原住民未達標準者，必須繳納代金，

f 何以未規定其他可能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手段，例如稅捐減

免或聘用薪資補助？又立法過程是否曾有此考量或討論？另

有關代金之計算，直接以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，其立

法依據為何？

四 、 請提供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24條規定之立法資料，並請

說明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得因主管機關未

推介進用人員，即可免繳代金之合理性基礎。另該規定未納

入民營企業，其立法考量為何？



五 、檢送本件聲請案之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205 

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2169號判決影本各 

乙份。亦請貴會就聲請人所指摘之其他部分，提供意見。

正 本 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
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（無附件）

郵 寄 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紙 本 遞 送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（無咐件）



保 存 年 :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妮

承 辦 人 ：陳明珠
電 話 ：（G2)23G18-577轉484

受 文者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（無附件）
發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0年2月18曰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00004.125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解釋憲法聲請書，最高行政法院㈣年度判字第205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

度訴字第216 9號判決影本各乙份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興農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惠 

予提供對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 、第24條規定之法律 

意見及相關立法資料供參，請 查 照 Q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請提供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條規定之立法資料，並請 

說明該規定所稱之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，總人數應如何 

計算？例如是否包含派遣員工？該規定要求雇用原住民人數，

須達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此一優惠性措施之合理性為何？ 

又該法所規定之履約期間，應如何認定？適用是否產生困難？

三 、 上開規定要求廠商進用原住民未達標準者，必須繳納代金， 

何以未規定其他可能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手段，例如稅捐減 

免或聘用薪資補助？又立法過程是否曾有此考量或討論？另 

有關代金之計算，直接以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實，其立 

法依據為何？

四 、 請提供原住民族工作櫂保障法第24條規定之立法資料，並請 

說明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得因主管機關未 

推介進用人員，即可免繳代金之合理性基礎。另該規定未納 

入民營企業，其立法考量為何？



五 、檢送本件聲請案之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205 

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2169號判決影本各 

乙 份 。亦請貴會就聲請人所指摘之其他部分，提供意見。

正 本 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
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（無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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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

發文方式：郵寄
保存年陨；

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函

訂

線

10048
臺北市_ 正區:f 慶南路1段12 4號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地 址 ：10357臺■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 
172號

承 辦 人 ：李述奇
t 話 ：02...25571600分機 15扣
傅 真 ：02-2557邪 5S
喊子信箱：suyanyabuSapagov^tw

發 文 曰 期 ：中雄民國100年3月15曰 

發艾 字 號 ：原民衛字第1001G12：![阳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件 ：如說明五 G 10006336
主 旨 ：大院函詢有關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2.條 、第24條規定之 

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實料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 照 。、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100年2月18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04125號 函 。

二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1項第2款 規 定 ，本件 

聲請案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甩之法律或命令，似與原住民族 

工作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24條第 1項 規 定 無 涉 ，合先 

敘 明 。

三 、 原住民就業代金之法律依據：

(一） 本法第12條第 1項 規 定 ：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，於 

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， 

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。」

(二） 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採購法）第98條 規 定 ：「得標廠商其 

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身心障 

礙者及原住民，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僱用不足 

者 ，除應繳納代金，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 

部 分 。

四 、 承 上 ，上開兩法實具有補充關係，有關原住民就業代金早於 

採購法公布施行以來即有適用，建請大院函請行政院公共  

工程委員會提供採購法第98條規定之相關立法贲料，併此敘
扪 茛 共 2爲



明 。

五 、檢附本會回應對照表、立法資料〗 、2 、修法考量及本法修正 

草案等相關資料各乙份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副 本 ；本會衛生福利處（含附件）

银權責参]分规觉授權業務主管灸行



有 關 大 院 秘 書 長 100年 2 月 1 8 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04125

號函詢事項，本會回應如下：

提問事項 本會回應 備註

1.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

第 ] 2條規定之立法資  

料 6

請參閲 

立法資 

料 1 ' 2

2 .員工總人數如何計算？ 1. 政府採購法第丨0 7鯈 第 1 項前段規定：

「本法第九十八條所稱國内員工總人  

數 ，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 

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；」s

2.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 

1 項規定（該法現已移植至身心障礙者  

權益保障法第 3 8 條 第 3 項前段）：「前 

兩項各級政府機關■'公、私立學校、團 

體及公、民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 

者義務機關（構）；其員工總人數及進用 

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，以各義務 

機關（構 )每月一日參加勞保、公保人數 

為 準 ；」。

3 .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笫1 7條 規 定 ：「法規對 

某一事项规定適用或準用其■他法規之 

規 定 者 ，其 他 法 規 正 後 *適 用 或 準 用  

修正後之法規。」s

3,是否包含派遗員工？ 凡投勞保人數均應計入。

■1僱用原住民人數須達員 

工總人數百分之一，此 

優惠性措施之合理性？

1. 政府採購法第10 7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依 

本法第九十八條計算得標廠商於履約 

期間應僱用之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之 

人數時，各應達國内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 

一 ，並均以整數為計算標準，未達整數 

部 分 不 予 計 入 ^」

2. 請參閱立法實料。

5,履约期間之認定？ 政府採購法第107條第 ]項後段规定：「所 

稱履約期間1 自訂約曰起至廠商完成履約 

事項之曰止。」

適用是否產生困難



二 1,何 以 未 规 定 其 他 可 能 保 1.原 住 民 族 工 作 權 保 障 法 内 其 他 條 文 規

障 原 住 民 工 作 禮 之 手 定 ，均 為 保 障 原 住 民 工 作 措 之 規 定 ，如

段 ，如 稅 捐 減 免 或 聘 用 第 8 條 免 徵 原 住 民 合 作 杜 自 本 法 施 行 起

薪 實 補 助 ？立 法 過 程 是 6 年 内 之 所 得 稅 及 營 業 稅 ，以 及 第 11

否 晋 有 此 考 量 或 討 論 ？ 條 原 住 民 地 區 未 達 1 0 0 萬 之 採 m 索 ，應 

由 原 住 民 承 包 等 等 • 並 非 僅 以 因 未 僱 足  

法 定 比 例 原 住 民 而 以 原 住 民 就 業 代 金  

替 代 落 實 原 住 民 工 作 栺 保 障 之 手 段 < _■

2 .請 參 閱 修 法 考 量 及 立 法 責 私 。

2 .代 金 計 算 直 接 以 差 額 人 3,原 住 民 族 工 作 權 保 障 法 第 2 4 條 第 2 項

數 乘 以 每 月 基 本 工 貰 之 規 定 ：「前 項 及 第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之 代

立 法 依 據 ？ 金 ’依 差 額 人 數 乘 以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計  

算 」

2,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0 8條 第 2 項 現

定 ： 「前 項 代 金 之 金 額 ，依 差 額 人 數 乘  

以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計 算 ；不 足 一 月 者 ，每  

曰 以 每 月 基 本 工 資 除 以 三 十 計 。..1
… .... .j

三 1.原 住 民 族 工 作 權 保 障 法 請 參 閱

第 2 4 條 规 定 之 立 法 f 立 法 t

料 u 料 1 、2

2 .政 府 機 關 、公 立 學 校 及 1 .公 部 門 推 介 之 免 責 要 件 ，僅 止 於 各 級 主

公 營 事 業 機 構 ，得 因 主 管 機 關 推 介 人 員 ，意 即 公 部 門 函 請 各 級

管 機 關 推 介 進 用 人 員 ， 主 管 機 關 推 介 時 ：免 貴 生 & ; 於 主 管 機

即 可 免 繳 代 金 之 合 理 性 關 推 介 後 S 免 責 失 效 ，於 後 平 時 仍 應 依

基 礎 ？ 法 定 比 例 進 用 原 住 民 。

2 .請 參 閱 立 法 資 料 。

3 .上 開 規 定 未 納 入 民 營 企 1 .茲 因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、公 立 學 校 及 公 營 事

業 之 立 法 考 量 ？ 業 機 構 （以 下 簡 稱 公 部 門 ）應 遵 循 平 時  

進 用 之 規 定 （本 法 第 4 蘇 及 第 5 條 ），與  

本 法 第 1 2 條 規 定 ，僅 需 於 得 標 時 ，具 

有 一 定 規 模 之 廠 商 1應 於 履 約 期 間 内 僱  

用 法 定 比 例 之 原 住 民 ，實 有 不 同 ^ 若 於  

履 約 期 問 内 得 因 推 介 而 免 貴 ，則 恐 有 逸  

脫 履 約 期 間 内 應 與 擔 僱 用 法 定 比 例 原  

住 民 之 虞 。

2 .請 參 閱 立 法 資 料 。

針 對 聲 請 人 所 指 摘 之 回 應 如 下 ：

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… 按 大 院 大 法 官 "S 字 第 ㈤3 號解g 揭 

1 2 條違反 憲 法 第 2 3 條比  辕 ：「國家基於一定之公益目的，對特 

例 原 則 。 定人民課予繳納粗稅以外之金錢義

務 ，涉及人民受憲法第1 5條保障之財 

產 權 ，其課徵目的、對 象 、额度應以法 

律 定 之 v或以法律具體明轉之授櫂，由 

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内以命令為必要丨 

之 規 範 。該法律或命令規定之課徵對； 

象 、如係斟酌事物性質不同所為之合目 

的性選擇 3其所規定之課徵方式及额度 

如與目的之達成具有合理之關聯性，即 

未牴觸憲法所规定之平等原則與比例 

原 則 。 ，本法已間徵原住民就業基金 

代金部分之費率類別1係由本會依預算 

法之規定，設置箪位預算「原住民族综 

合發展基金」加以列明1編入中央政府 

年度總預算 1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實： 

施 ，且本會徵收後，作為原住民就業輔 

導 、訓練專業技能並提高謀生能力之 

用 ，符合立法所欲實現之辅導原住民就 

f 政策目標，以促進原住民就業、保障 

原住民工作權及經濟生活之旨，其課徵 

@ 的 、對 象 、額度有上開法律明定，並 

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，由本會於授權 

範圍内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％自無不 

合 11而另tS: [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」 

管理運用，以供實現立法所欲實現之輔 

導原住民就業之政策目標，乃係具有 

:專款專用」之特別公課。特別公課之: 

性質究與行政罰有別•無涉可貴性或歸 

貴 性 ，故僅需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来僱 

用一定比例原住民而符合法律所规定 

之構成要件 1 即應繳納就業代金。

2.觀諸課徵對象為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 

廠商^立法者鑑於政府採購為政府重  

大歲出，吁藉由政府採購程序賦予得標 

廠商對原住民僱用之 f ，以達改善原住 

______________  民經濟狀況之社會福利功能> 故規範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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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主張應享有原住民 

族工作權保障法第2 4條 

第 1項規定之 3 年缓衝期。

- ¥ 規模之得標廠商須比例進用原住 

民 ，核係斟酌事物性質所為之合@的性  

選 擇 1尚無違平等原則。且該課徵方式 

及额度「依差额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 

計 算 ，向本會設立之原住民族综合發展 

基金專戶繳納就業基金之代金」，與保 

障原住民就業之法規範目的速成具有 

合理之關聯性。其 @的 正 當 、手段適合 

且所欲雄護之公益顯然大於私益，上開: 

法规範實質上合乎比例原則之内涵。核 

上開有關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僱用一 

定比例原住民並於違反時繳納代金之 

規 定 ，既係為促進原住民就業考量，權 

衝促進原住民就業與部分人民財產權 

喪失二者，當以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為優 

先之立法裁量範疇，法條且已限縮至標 

得政府採購案之一定规模廠商於履約 

期間内須足額僱用原住民，其對得標廠 

商法益之影響程度已屬最小，採取之方 

法且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乃有其法定正 

當理由，並無遠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財產 

權及公平、比例等原則。又係屬於羈束 

處分 > 法規並未賦予本會就代金之計算 

有何裁量空間’即當法律規定之特定構 

成要件事實存在時，即應為特定法律效 

果 之 行 為 ，並無權選擇作為或不作為， 

或選擇作成不同法律效果之裁量，故本 

會並無依個案斟酌裁量原住民就業代 

金數額之權，必須依法作成處分，且非 

以聲請人所獲利益為徵收標準，自無悖 

公 平 、比例原則之問題。參 酌 大 院 大  

法官釋字第4 2 6號解釋意旨，即與憲法 

第 7 條 、第 ] 5 條 、第 2 3條及憲法增修 

條 文 第 10條 第 1 2項等规定無違。

1.政府採購法第9 8條规 定 「得標廠商其 

於國内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，M 於履 

約期間#用殘障人士及原住民*人數不 

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確用不足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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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缴納A 金 。」早於 8 7 年 5 月 ；3制  

定 ，亦即得標廠商阜於8 7年 即 ㉝有應 

依法定比例僱用原住民之法定義務：非 

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制定時始負 

有其法定義務。

^不能謂僱用殘障人士及原住民人數不  

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，即謂無須負擔 

僱用原住民之法定義務。

3. 誠如前述，規制得標薇商，係考量政府 

採購為政府 t 大歲出1可籍由政府採購

|程序賦予得標廠商對原住民僱用之  

責 ，以達改善原住民經濟狀況之杜會福 

利 功 能 ，故規範達一定規模之得標廠 

商 ，即國内員工總人數逾10 0人 者 ，須 

依法定比例進用原住民，並非任_ 得標 

廠商均負有僱用法定比例原住民之義 

務 。

4. 且法條規定之義務期間，亦非如聲請人 

所 言 ，實為平時進用之義務。再 者 ，以:: 

一年期間為例，期間内聲請人有得標複 

數以上之案件=各標案履約期間縱有重 

疊 部 分 ，亦不會踝處雙重期間。

5. 至於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

業機構平時負有僱用法定比例原住民 

之法定義務 5係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

法制定時始具備，爰有緩衝期間之規 

定 。



就司法院秘書長函請本會陳述有關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（以下稱本 

法 ）之憲■法解釋乙案，應自本法有無遠反平等原則及是否過度侵害財  

產 權 之 面 向 切 入 ，法規會敬表意見若下：

壹 、自本法有無違反平等原則之觀點切入：

一 、 憲法第 7 條 规 定 ，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’其内涵並 

非 指 絕 對 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  

實 質 年 等 ；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 

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。本件涉及比較對  

象分別係本法第4 條 、第 條 之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、公立學校及公 

營 事 業 機 構 （以下總稱公部門）及 第 1 2 條之依政府採購法之  

得 標 廠 商 ° 然而平等原則要求相同事務，應相同處理；不相同 

事 務 ，應依其不同特性作不相同處理° 上開二者受到立法者不 

同 的 處 理 ，而 激 :納 代 金 」一 事 ：可謂兩者所共同具有而為他  

人所無之共同特徵，故本件具有可相提並論性，故得進行平等 

審 查 5合 先 敘 明 。

二 、 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 2項赋予 1 家保障 '促進原住民族  

之地位及經濟生活之義務。但對於政府基於國家目的或一定政  

策目的之考量，而立法給予特定族群一定之優惠，就此類措施 

之 合 憲 與 否 ，仍應避免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所可能導致之不公  

平 ，政 府 此 類 優 惠 措 施 仍 須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；且為防止政府恣  

意 ，政府對於此類優惠之授予或取銷或剝奪，亦須遵循一定之 

正 當 程 序 。此一優惠性差別待遇之合理基礎，即為本案受平等 

原則審查之重點所在！

三 、 按 查 ，國家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C 條 第 1 2項而負有保障原住  

民 就 業 1 以增進經濟生活及地位之義務；本法基於前開之憲法 

委 託 而 制 定 ，此 觀 本 法 第 1 條 自 明 。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

條 第 1 2 項 之 規 定 可 知 ，保障原住民就業係國家之自己義務， 

因 此 於本 法 第 4 條 、第 5 條明定公部門應負有較高之進用比  

例 、亦無公部門進用原住民之時間限制，故立法者特別設計推  

介 制 度 及缓衝期，以免除公部門之法定義務。

(一 ）然則基於促進原住民就業之立法意旨1 本於機關互助之精 

神 ，立法者所設之推介制度，自就業代金整體觀之，實乃 

代金之解除條件 W 。意 即 ，公部門函請推介送達本會時， 

免課代金。直至本會推介送達該公部門時，解除條件成就 

繼 續 課 予 代 金 ，此為推介制度之本旨所在。



( 二 ） 又立法者鑑於國家人力調配均受相關法規限制，不能自由 

調 動 ，另於本法第2 4條 第 1 項本文規定緩衝期之限制。

四 、再 查 ，國家為遂行行政自的藉由政府採購法將廠商納入行政體  

系 之 一 環 ，而成為行政機關之延伸。因 此 本 法 第 1 2 條將自願 

成為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嚴商，分擔國家保障原住民就業，以 

增進經濟 生 活 及 地 位 之 義 務 ，故得標廠商之義務係一傳來義  

務 D而欲負擔此一傳來義務之前提，係各廠商於投標前自行考  

量 成 本 、獲 利 及 風 險 ，以自願成為潛在之得標廠商之意思進而 

投 標 ，故此一義務之進用標準較公部門低且有課處代金時間之  

限 制 。

貳 、自本法是否過度侵害財產權之面向切入：

憲 法 第 1 5條 規 定 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。並非謂人民之財產  

權 不 得 侵 犯 ，若合於憲法第 2 3條 者 ，得 以 法律限制之，而實質内涵 

則指比例原則。以下僅就來函中涉及比例原則之疑義事項表示意見：

(一 ）本 法 第 1 2 條規定之進用比例，係以國内員工總人數滿一  

百人而應進用一人。國内員工總人數之概念實指得標廠商  

僱 用 員 工之總和，進而做為量能課處代金之標準；然而派 

遣 、被派遣及受僱人間之三方關係，將會間接影響國内員 

工 之 認 定 《

C二 ）至於其他促成原住民就業之手段，尚有本法第 7 條減免原 

住民合作社租稅、本 法 第 1 1 條保障原住民個人、機 構 、 

法人或圑體承包等方法。立法過程中，曹考量過以行政罰 

之方式處罰未達進用標準之廠商，然立法者於立法理由中 

表明此法對於原住民工作之保障未有太大作用。至於代金 

之 計 算 ，立法歷程令亦有數次變遷而確立現行算法。

參 、以 上 意 見 ，供貴處日後答辯酌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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